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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JTS 105-1-201I) 的公告

2011 年第 40 号

现发布《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 0 本《规范》为强制性

行业标准，编号为 JTS 105-1-2011 ，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规范}(Jη226--97) 同时废止。

本《规范》第 3. 1. 1 条、第 4. 1. 4 条、第 4. 1. 6 条、第 15. 1. 1 条和第 17.0.1 条中的黑

体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部组织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编制完成，由部水

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发行。

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二0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修订说明

修订说明

本规范是在《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JTJ 226----97) 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近

年来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实践经验，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有关单

位和专家的意见，并结合国家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新要求编制而成。主要包括工

程分析、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生态影响评价、水环境影响评价、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声环

境影响评价、固体废物影响分析、环境风险评价、社会环境影响分析、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管理与环境监控、环境保护措施及其经济技术论证、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和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等技术内容。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Jη226----97) 自发布实施以来，对指导港口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管理工作，促进港口工程环境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

港口建设事业的快速进步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不断发展，为进一步推动我国港口建设及管

理的环境保护工作，交通运输部水运局组织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等单

位对《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Jη226----97) 进行了修订。

本规范的主编单位为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参加单位为交通运输

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

本规范第 3. 1. 1 条、第 4. 1. 4 条、第 4. 1. 6 条、第 15. 1. 1 条和第 17.0.1 条中的黑体

字部分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共分 17 章和 6 个附录，并附条文说明。本规范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1 总则:罗宪庆、邓恩国

2 术语和符号:罗宪庆、程健敏

3 基本规定:罗宪庆、方建章

4 工程分析:毛天宇、程健敏

5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游立新

6 生态影响评价:李欣

7 水环境影响评价:张光玉、方建章

8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毛天宇

9 声环境影响评价:禹金彪

10 固体废物影响分析:方建章

11 环境风险评价:程健敏、游立新

12 社会环境影响分析:李欣、方建章

13 公众参与:游立新

14 环境保护管理与环境监控:姚陆平

15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经济技术论证:方建章、毛天宇

16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方建章、毛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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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罗宪庆、方建章

附录 A- 附录 F:罗宪庆、张光玉、程健敏

本规范于 2010 年 2 月 26 日通过部审，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发布，自 2011 年 9 月 1 日

起实施。

本规范由交通运输部水运局负责管理和解释，请各有关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将发现的

问题和意见及时函告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口号，交通运输部

水运局技术管理处，邮政编码: 100736) 和本规范管理组(地址:武汉市武昌民主路 555

号，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邮政编码 :430071) ，以便再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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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贝lj

1 总则

1. 0.1 为统一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防治港口建设项目对环境产生的影

响，制定本规范。

1. 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港口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1. 0.3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结合港口工程的特点，所在区域的环境特征及环境

功能区划要求、环境敏感程度，合理确定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内容。

1. 0.4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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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环境敏感区

指具有下列特征、需要特殊保护及关注的区域:

(1)需特殊保护地区: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规划确定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批准的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功能保

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遗产地、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地等。

(2) 生态敏感与脆弱区:沙尘暴源区、荒漠中的绿洲、严重缺水地区、珍稀动物栖息地

或特殊生态系统、天然林、热带雨林、红树林、珊珊礁、鱼虾产卵场地、重要湿地和天然渔

场等。

(3)社会关注区:人口密集区、文教区、集中的办公地点、疗养地、医院等，以及具有历

史、文化、科学、民族意义的保护地等。

2. 1. 2 环境防护距离

产生有害因素的单元的边界至环境敏感区边界的最小保护距离O

2. 1. 3 环境风险

环境风险是指突发性事故对环境的危害程度，用风险值表征，为事故发生概率与事故

造成的环境后果的乘积。

2.2 符 口
可

2.2.1 TSP一一总悬浮颗粒物。

2.2.2 PMlO--可吸人颗粒物。
2.2.3 SS一一悬浮物。

2.2.4 COD--化学需氧量。

2.2.5 DO--溶解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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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 1. 1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晌报告书或报告表应分析港口建设项目与港口规划、规划环
境影晌评价要求和环境功能区划要求的符合性，并给出明确结论。

3. 1. 2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应符合图 3. 1. 2 的要求。

港口建设单位提出评价任务委托

准
备
阶
段

收集分析项目有关资料

有特殊要求时，编写环境影响评价
大纲评价大纲咨询

环境现状调查 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评
价
阶
段

评价项目的环境影响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提出污染防治和减缓影响的措施
给出评价结论

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

审
批
阶
段

修改补充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

图 3. 1. 2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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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

3.2.1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级的确定应符合国家现行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

规定。

3.2.2 港口建设项目涉及的环境敏感区、环境一般区域的制定应满足下列要求:

(1)生态、水环境的环境敏感区:评价范围内的国家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规划确定

或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 1 级、2 级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珍稀动物栖息地、鱼

虾产卵地，国家级重要湿地;

(2) 大气环境和声环境的环境敏感区:评价范围内的居民集中居住区、医院、学校、珍

稀动物栖息地，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一类大气环境功能区;

(3) 港口建设项目不涉及上述环境敏感区的，为环境一般区域。

3.2.3 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生态影响和风险评价可分为 3 个工作等级，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3.2.3.1 海港工程水环境、声环境和生态影响评价等级可参照表 3.2.3-1 确定。

3.2.3.2 河港工程水环境、声环境和生态影响评价等级可参照表 3.2.3-2 确定。

海港工程评价等级划分表 表 3.2.3-1

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港口性质 工程特性 环境敏感性
生态影响

声环境
评价等级

水文动力 水质和沉积

环境
冲淤环境

物环境

环境敏感区 1 1 1 1 
新开港区

一般区域 2 2 2 2 

煤炭、矿石、散化肥、散粮 环境敏感区 2 1 1 2 

和散装水泥码头等工程
开敞式港区

一般区域 3 2 2 2 2 

环境敏感区 2 2 3 2 2 
有掩护港区

一般区域 3 3 3 3 3 

环境敏感区 1 1 1 1 
新开港区

一般区域 2 1 2 2 2 

油品、化学品和其他危险 环境敏感区 2 1 2 1 

品码头工程
开敞式港区

一般区域 3 2 2 2 2 

环境敏感区 2 2 3 2 3 
有掩护港区

一般区域 3 3 3 3 3 

环境敏感区 1 1 1 
新开港区

一般区域 2 2 2 2 2 

集装箱、多用途和件杂货 环境敏感区 2 2 2 2 

码头等
开敞式港区

一般区域 3 2 2 2 2 

环境敏感区 2 3 3 3 2 
有掩护港区

一般区域 3 3 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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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2.3-1

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工程特性 环境敏感性
生态影响

声环境港口性质
评价等级

水文动力 水质和沉积

环境
冲淤环境

物环境

环境敏感区 1 1 1 
新开港区

一般区域 2 2 2 2 2 

环境敏感区 2 2 2 2 
滚装、客运和游艇码头 开敞式港区

一般区域 3 2 2 2 2 

环境敏感区 2 3 3 3 3 
有掩护港区

一般区域 3 3 3 3 3 

河港工程评价等级划分表 表 3.2.3-2

生态影响
水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港口性质 工程特性 环境敏感性
评价等级

水文动力 水质和沉积 声环境

环境
冲淤环境

物环境

环境敏感区 1 1 2 
新开港区

煤炭、矿石、散化肥、散粮 一般区域 2 2 2 2 3 

和散装水泥码头等工程 环境敏感区 2 2 2 2 2 
非新开港区

一般区域 3 3 3 3 3 

环境敏感区 l 1 2 

油品、化学品和其他危险
新开港区

一般区域 2 2 2 2 3 

品码头工程 环境敏感区 2 2 2 2 2 
非新开港区

一般区域 3 3 3 2 3 

环境敏感区 2 1 1 2 2 

集装箱、多用途和件杂货
新开港区

一般区域 3 1 3 3 

码头等 环境敏感区 2 2 2 3 2 
非新开港区

一般区域 3 3 3 3 3 

环境敏感区 2 2 2 
新开港区

一般区域 3 2 2 3 3 
滚装、客运和游艇码头

环境敏感区 2 2 2 3 2 
有掩护港区

一般区域 3 3 3 3 3 

3.2.3.3 海港、河港工程大气环境评价等级应根据 SCREEN3 模式进行计算，并按表

3.2.3-3 确定。排放量和风速相关的污染物宜按多年平均风速计算污染源强。

评价工作等级

l 级

2 级

3 级

海港、河港工程大气环境评价等级划分表

评价工作分级判据

Pm皿 ~80%且 DlO% ~5km 

其他

Pm阻< 101}毛或 D1阳〈污染源距厂界最近距离

注:①如评价范围包含第 3.2.2 条所规定的一类大气环境功能区，评价等级不得低于 2 级;

( IP max为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DlO% 为地面浓度达标准限值 10% 时所对应的最远距离。

表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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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 油品、危险化学品码头工程风险评价等级应为 1 级，其他码头工程可参照《建

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T 169) 按 2 级或 3 级确定。

3.2.4 港口建设项目的评价范围应根据港口功能定位、环境要素评价等级和所在地区的

环境特征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3.2.4.1 评价的时间范围应包括施工期和运营期。

3.2.4.2 评价的空间范围应包括项目相关的陆域和水域。陆域范围应包括港区和配

套建设的疏港公路、铁路专用线及环境保护目标;水域范围应包括港池和配套建设的航

道、锚地，以及与上述水域相邻的环境保护目标。

3.3 评价成果文件

3.3.1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成果文件的类别应符合国家现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规定。

3.3.2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3.3.2.1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反映环境影响评价的全部工作内容，文字应

简洁，并附图表及照片，数据应可靠、翔实，评价结论应明确、可信，环境保护措施应具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3.3.2.2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建设项目概况;

(2) 周围环境现状;

(3) 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分析、预测和评估;

(4)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技术、经济论证;

(5)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6) 建设项目实施环境监测的建议;

(7) 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

3.3.2.3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文本格式可参照附录 A 执行。

3.3.3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应按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统一格式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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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分析

4 工程分析

4.1 一般规定

4. 1. 1 工程分析应以工程可行性研究技术资料为依据。

4. 1. 2 工程分析应包括项目概况和施工期、运营期的环境影响分析。

4. 1. 3 项目概况应包括项目选址和规划要求、建设规模和总平面布局、工程量、总投资、

装卸工艺及设备、配套设施和依托条件、施工方案、能耗、水耗等方面的内容。

4. 1. 4 工程分析应分析主要环境影晌因素、影晌环节及项目的清洁生产水平，确定评价

因子，核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4. 1. 5 工程污染源强核算可采用类比分析法、物料平衡计算法、经验公式计算法、调查统

计法、查阅参考资料分析等方法。

4. 1. 6 改建、扩建项目应概述原有项目的工程概况和环境影晌情况，分析因项目改建、扩

建而变化的工程情况和环境影晌。

4. 1. 7 设置应急堆场等应急生产设施的项目应计算非正常排放源强。

4.2 施工期污染源分析

4.2.1 施工期工程分析应介绍施工布置和作业流程。 1 级、2 级评价项目应通过施工活

动分析，确定施工期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及排放方式，可采用类比分析法、经验公式计算法

确定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后的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源强。

4.2.2 3 级评价可采用类比分析法确定施工期的主要污染源和污染物。

4.2.3 船舶污染物排放的种类和数量应根据施工船舶的船型和施工期确定。

4.2.4 陆域形成、码头建设、进港航道疏泼产生悬浮物总量及排放强度应采用类别分析

法或经验公式计算法确定。疏泼作业悬浮物发生量可按下式计算:

Q =z T 风 (4.2.4)

式中 Q 一一疏泼作业悬浮物发生量(t/h) ; 

R 一一发生系数 Wo 时的悬浮物粒经累计百分比(%) ，宜采用现场实测法确定，也

可参照表 4.2.4 选取;

R。一一现场流速悬浮物临界粒子累计百分比(%) ，宜采用现场实测法确定，也可

参照表 4.2.4 选取;

T一一挖泥船疏泼效率(m3/h) ; 

w。一一悬浮物发生系数(νm勺，宜采用现场实测法确定，也可参照表 4.2.4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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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浮物发生量参数

M
-明
-
翩

R 

23.0% 

89.2% 

Ro 

表 4.2.4

日巧。

36.5% 

80.2% 

1. 49 x 1O-3 t/m3 

38.0 x 10 -3 t/m3 

4.3 运营期污染源分析

4.3.1 运营期应通过装卸工艺流程分析确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和排放方式，可采用类

比分析法和经验公式计算法确定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

4.3.2 水环境 1 级、2 级评价的污染源强核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4.3.2.1 生活污水量应包括陆域生活污水量和船舶生活污水量。陆域生活污水量可

按生活用水量的 80% - 90% 进行计算，船舶生活污水量可根据船舶定员和在港时间

确定。

4.3.2.2 船舶舱底油污水水量和含油量可根据实测资料或采用经验公式法、类比分析

法确定。

4.3.2.3 油船压舱水的发生量和压舱水中的含油量可按现行行业标准《港口工程环

境保护设计规范} (JTS-149-1)的规定确定。

4.3.2.4 换装油品时的洗舱水量宜按船舶载油容量的 1% -3% 确定。

4.3.2.5 散装有毒液体卸船码头接收船舶洗舱水量和船舱残留物可按现行行业标准

《港口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JTS-149一1)的规定确定。

4.3.2.6 有毒液体单罐洗罐水量可取罐容的 3% -10% 。

4.3.2.7 码头面、带式输送机廊道和转运站地面冲洗水量可取每次 5νm2;污水中煤

炭、矿石的悬浮物含量，可采用类比实测资料确定，无实测资料时，其悬浮物含量可取

1000 - 3000mg/L。堆场运流雨水量可按下式计算:
v= ψ .H.F (4.3.2) 

式中 V一一适流雨水量(m3 ) ; 

ψ 一一适流系数，可取 0.1-0.2;

H一一多年最大日降雨深的最小值(m) ，应采用当地气象台站多年最大日降雨量

资料，按大小排列，取最小值;

F一一汇水面积( m2 ) 。

4.3.2.8 集装箱洗箱污水产生量和设备冲洗等其他废水的产生量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港口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JTS-149-1)的规定确定。

4.3.3 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污染源强计算可采用下列规定的方法。

4.3.3.1 煤炭、矿石堆场和装卸起尘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Ql = 0:5α(U - UO)3 S (4.3.3- 1) 

(4.3.3-2) 

(4.3.3-3) 

也 =aßHe的(wo-w)Y/[1+eO 药 ("2-U) ] 

Uo =0.03 . e。如+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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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 一一堆场起尘量(kg) ; 

α 一一货物类型起尘调节系数，见表 4.3.3;

U 一一风速(m/s) ，多堆堆场表面风速取单堆的 89% ; 

U。一一混合粒径颗粒的起动风速(m/s);

S 一一堆表面积(m2 ) ; 

Q2 一一作业起尘量(kg) ; 

β 一一作业方式系数，装堆(船)时， β= 1 ，取料时， β=2;

H一一作业落差(m) ; 

ω2 一一水分作用系数，与散货性质有关，取 0.40 -0.45; 

Wo 一一水分作用效果的临界值，即含水率高于此值时水分作用效果增加不明显，
与散货性质有关，煤炭的衍。值取 6% ，矿石的切。值取 5% ; 

w 一一含水率(%) ; 

Y一一作业量( t) ; 

问一一作业起尘量达到最大起尘量 50% 时的风速( m/s) 。

货物类型起尘调节系数 表 4.3.3

标准类型 矿粉 球团矿 ! 精煤类 l 大矿类 原煤类 l 水洗类

起尘调节系数 1. 6 0.6 1. 2 1. 1 0.8 0.6 

4.3.3.2 油品、散装液体化学品装船和装罐作业排出的油气和化学品气体排出量，可

采用油品、化学品损失率计算。损失率宜采用实测或统计法确定。

4.3.3.3 散粮码头的起尘量可采用经验系数法确定。

4.3.3.4 散装化肥码头和散装水泥码头的粉尘排放量和排放浓度，宜采用类比法确定。

4.3.3.5 粉尘类污染物应当进行颗粒物粒径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给出总悬浮颗粒

物、可吸人颗粒物等不同污染物的排放源强。无组织排放源应按风速、时间等因素变化分

析排放规律。

4.3.3.6 燃煤锅炉的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G] = A • B • dfh • (1 -η) (4.3.3-4) 

G2 = B . 5 % . 80 % x 2 ( 4. 3. 3 - 5 ) 

式中 G] 一一一锅炉烟尘排放量( kglh); 
A-一一锅炉燃煤的灰份(%) ，可根据锅炉使用煤质分析资料确定;

B一一锅炉耗煤量(kglh) ; 
dfh 一一烟气中烟尘占灰份量的百分数(%) ; 

η 一一锅炉配套除尘器的除尘效率(%) ，可根据配套除尘器型号确定;

G2 一一锅炉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排放量(kglh) ; 
5% 一一锅炉燃煤的全硫份，可根据锅炉使用煤质分析资料确定。

4.3.4 港口装卸机械噪声和疏港道路交通噪声宜采用类比实测资料确定。

4.3.5 港口船舶固体废物和陆域固体废物发生量宜采用统计分析法确定。

4.3.6 港口、码头运营期可能产生的生态影响应进行定性或半定量的分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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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5.1 自然环境基本特征调查

5. 1. 1 自然环境基本特征调查范围应根据港口工程类型及评价等级要求确定。
5. 1. 2 自然环境基本特征调查应收集与项目相关区域的地质、地貌、水文和气象等资料。

5.2 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价

5.2.1 生态现状调查应根据项目区域实际情况，采用资料收集、现场勘查、公众咨询、生

态监测和遥感调查等方法，并应保证调查成果的时效性。

5.2.2 生态现状调查应根据评价等级和环境特点确定水域生态和陆域生态的调查内容。

生态现状调查的范围及内容可按表 5.2.2 选取。

生态现状调查内容 表 5.2.2

调查类别 主要调查内容 调查范围

生态背景
生态系统类型、陆域形态特征、水系及水文情势、生态敏感区类型分布、保护级

别等

陆生生态 动、植物资源

海洋生态:

调查或监测潮间带生物、浮游生物、底栖生物、游泳动物和鱼类、鱼卵仔鱼和

保护物种等的生物量、种群、生产力、多样性等指标，以及进行渔业资源、情况调 不小于评价范围

查。应详细说明敏感目标和保护物种情况

水生生态

河流湖油生态:

调查或监测水生植物、浮游生物、游泳动物和鱼类和保护物种等的生物量、

种群、生产力、多样性等指标，以及进行渔业资源情况调查。应详细说明敏感目

标和保护物种情况

」

5.2.3 陆生生态 1 级评价应采用样地、样方实测或遥感方法估测生物量、物种多样性数

据，主要生物物种名录，受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2 级、3 级评价的生物量和物种多样性调

查可依据已有资料推断。

5.2.4 生态影响评价应采用文字和图件相结合的形式，对生态质量进行定量或定性的分

析，评价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状况、总体变化趋势及生态质量现状，评价方法可参照现

行国家相关导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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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5.3.1 水环境现状评价的现状资料获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5.3. 1. 1 现状资料宜以收集历史资料为主，并辅以现场调查。

5.3. 1. 2 收集的资料应为评价范围内近 3 年内有效的水环境现状资料。

5.3. 1. 3 水环境的现状调查和收集的资料其监测方法、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应符合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3.2 水污染源调查与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5.3.2.1 港口建设项目 1 级、2 级评价应进行必要的污染源调查与评价，3 级评价可进

行污染源一般评述，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调查直接排人评价水域的陆域污染源、船舶污染源;

(2) 调查内容包括污染源的分布、排放形式、排放量和排放成分;

(3) 采用社会调查、实地监测或统计计算等方法。

5.3.2.2 污染源评价应满足下列要求:

(1)评价因子选择排放量大、毒性大、对生态和人群健康影响较大的污染物;

(2) 评价标准采用现行污水排放标准;

(3) 采用等标污染负荷法等;

(4)评价结果采用列表法和直方图法表示，并确定主要污染源和排人评价水域的主

要污染物。

5.3.3 水质环境、沉积物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5.3.3.1 现有资料不能满足评价需要时应进行补充监测。

5.3.3.2 水质环境、沉积物环境现状的调查与评价范围，应能覆盖水环境整体评价范

围，满足环境影响评价与预测的要求。调查与评价范围应图示，并给出控制点坐标。

5.3.3.3 调查断面和站位布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1)监测断面、站位设置根据评价水域的水文、地形条件和评价等级要求，采用均匀

覆盖法、射线法、轴线法或功能布点法综合考虑确定;

(2) 调查断面方向尽量与主流方向或海岸垂直;

(3)监测断面、站位数量以能反映评价海域内污染物浓度分布的趋势为宜;

(4)1 级和 2 级评价的水质调查站位布设满足建立污染源输人与水质之间的响应关

系的需要;

(5)沉积物环境调查站位一般按水质环境调查站位的 50%设置调查站位，以近岸为

主，兼顾其他水域。

5.3.3.4 海港建设项目水质调查断面和站位布设应满足表 5.3.3-1 和表 5.3.3-2 的

要求。

5.3.3.5 河港建设项目水质调查断面和站位布设应满足表 5.3.3-3 和表 5.3.3-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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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港建设项目水质调查断面布设 表 5.3.3-1

开敞式港口建设项目水质调查断面数量(个) 有掩护港口建设项目水质调查断面数量(个)

评价等级

河口、海湾 近岸海域 其他海域 河口、海湾 近岸海域 其他海域

4 -6 4 -6 3 -4 3 -4 3 3 

2 3 -5 3 3 3 3 3 

3 2 -3 2 -3 1 2 l 

注:主要污染源排放口附近、环境敏感日标处宜增设调查断面或站位。

海港项目最少水质调查站位数量 表 5.3.3-2

开敞式港口建设项目最少调查站位数量(个) 有掩护港口建设项目最少调查站位数量(个)

评价等级

河口、海湾 近岸海域 其他海域 河口、海湾 近岸海域 其他海域

20 15 10 12 ，其中口门外 9 9 ，其中口门外 6 6 ，其中口门外 3

2 12 10 8 9 ，其中口门外 6 6 ，其中口门外 3 6 ，其中口门外 3

3 8 8 6 5 ，其中口门外 3 3 ，其中口门外 2 3 ，其中口门外 2

河港建设项目水质调查断面布设 表 5.3.3-3

开敞式港口建设项目水质调查断面数量(个) 有掩护港口建设项目水质调查断面数量(个)

评价等级

生态敏感河段 库区河段 一般河段 生态敏感河段 库区河段 一般河段

3 -6 3 -6 3 -4 3 -4 3 3 

2 3 -4 2 -3 2 2 -3 2 -3 2 

3 1-2 1-2 1 -2 1 1 

注:主要污染源排放口附近、环境敏感目标处宜增设调查断面或站位。

河港项目最少水质调查站位数量 表 5.3.3-4

开敞式港口建设项目最少调查站位数量(个) 有掩护港口建设项目;最少调查站位数量(个)

评价等级

生态敏感河段 库区河段 一般河段 生态敏感河段 库区河段 一般河段

1 12 12 9 9 ，其中口门外 6 9 ，其中口门外 6 6 ，其中口门外 3

2 9 9 6 6 ，其中口门外 4 6，其中口门外 4 4，其中口门外 3

3 6 3 3 4 ，其中口门外 2 3 ，其中口门外 2 2 ，其中口门外 1

5.3.3.6 海港水质现状调查时间应参照表 5.3.3-5 确定 ;'l可港水质现状调查时间应参

照表 5.3.3-6 确定;沉积物环境可只进行一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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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海港项目水质调查时间 表 5.3.3-5

评价等级
海域类型

1 级 2 级 3 级

应进行春季、秋季调查;若时间不允
应进行春季、秋季调查;若时间不允

河口、海湾沿岸海域
许，至少应进行一季的调查，另一季的

许，至少应进行一季的调查;另一季的
至少应进行一

调查可后期补充调查或采用有效的现 次调查

状监测资料
调查可采用有效的现状监测资料

近岸海域
应进行春季、秋季调查;若时间不允 应进行春季、秋季调查;若时间不允 至少应进行一

许，至少应进行一季的调查 许，至少应进行一季的调查 次调查

其他海域
应进行春季、秋季调查;若时间不允

至少应进行一次调查
至少应进行一

许，至少应进行一季的调查 次调查

注:河口、海湾和沿岸海域的每次调查均应包括高潮期和低潮期。

河港项目水质调查时间 表 5.3.3-6

评价等级
海域类型

l 级 2 级 3 级

应进行丰水期、平水期和枯水期的
应进行丰水期和枯水期的调查;若 至少应进行一

生态敏感河段 调查;若时间不允许，至少应进行枯水
时间不允许，至少应进行一次调查 次调查

期的调查

库区河段
应进行丰水期和枯水期的调查;若 应进行丰水期和枯水期的调查;若 至少应进行一

时间不允许，至少应进行枯水期调查 时间不允许，至少应进行一次调查 次调查

一般河段
应进行丰水期和枯水期的调查;若 应进行丰水期和枯水期的调查，若 至少应进行一

时间不允许，至少应进行枯水期调查 时间不允许，至少应进行一次调查 次调查

注:每次调查应连续 2 天。

5.3.3.7 监测因子的确定应满足下列要求:

(1)海港、河口港 1 级、2 级评价的水质环境监测的因子为 :pH 值、石油类、化学需氧

量、溶解氧、悬浮物、无机氮、无机磷和盐度;河港 1 级、2 级评价的水质监测的因子为 :pH

值、石油类、高锤酸盐指数、溶解氧;

(2) 水质环境监测因子根据项目'性质及水环境特征增加特征监测因子;

(3) 沉积物环境监测的因子为:石油类、有机质、Pb 、Zn 、 Cu 、 Cd 、 Hg 等。

5.3.3.8 现状评价方法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HJ/T2. 1 、

町/ T 2.3) 中有关规定确定。

5.3.3.9 水质环境、沉积物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应满足下列要求:

(1)评价因子在监测因子中选择确定;

(2)确定评价水域内的主要污染种类、污染程度和分布;分析各种污染物质的超标原

因;综合确定水质环境、沉积物环境质量;给出水环境现状评价结论。

5.3.4 水文动力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5.3.4.1 水文动力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应满足下列要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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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文动力环境现状评价资料以收集历史和工程可行性研究调查资料为主;

(2)水文动力环境现状调查、评价与水文动力环境评价等级的内容与深度要求相对

应 ;1 级、2 级评价进行水文动力环境现状评价， 3 级评价进行水文动力环境现状概述

分析。

5.3.4.2 水文动力环境调查和评价范围应满足下列要求:

(1)海港水文动力环境调查和评价范围覆盖水环境评价范围，垂直于工程所在海域

中心点潮流主流向方向的距离一般不小于 3km，沿工程所在海域中心点潮流主流向的距

离不小于工程所在海域中心点两侧一个潮周期内水质点可能达到的最大水平距离;

(2)河港水文动力环境调查和评价范围覆盖水环境评价范围，垂直于工程所在河流

中心点主流向的距离为河宽，沿河上游取 1000m，沿河下游取 3000m o

5.3.4.3 资料的收集应满足下列要求:

(1)收集尽可能长时间的历史实测调查资料和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水文动力调查资

料，并注明资料来源和时间;

(2)对历史资料筛选使用，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海洋监测规范}(GB 17378.2) 和

《海洋调查规范} ( GB/T12763. 7) 等的规定;

(3)海港项目收集的水文资料包括:潮流、流向、流速、波浪、潮位、泥沙;收集的气象

要素包括气压、气温、降水、湿度、风速、风向、灾害性天气等;

(4) 河港项目收集的水文资料包括:上下游水位、断面流量、流速流向、丰水期和枯水

期水面线、河流流态、泥沙;收集的气象要素包括气压、气温、降水、湿度、风速、风向、灾害

性天气等。

5.3.4.4 现状调查应满足下列要求:

(1)现状调查内容与水文资料收集的内容要求一致;

(2) 调查方法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海洋调查规范} (GB/T 12763.1) 、 (GB/T 12763.2) 

等的规定;

(3) 调查站位的布设根据随机均匀、重点代表的站位布设原则确定， 1 级评价项目不

少于 3 个站位 ;2 级评价不少于 2 个站位;

(4) 调查监测资料的分析与整理满足《海洋调查规范} (GB/T 12763.2 、 GB/T 17378.2) 

等的规定。

5.3.4.5 环境现状评价应满足下列要求:

(1)海港建设项目全面、准确地阐述海洋水文、气象要素的分布与变化特征，主要包

括:潮沙'性质及类型，潮流、余流性质及类型，涨、落潮流和余流的最大值及方向，涨、落潮

流历时，涨、落潮流随潮位变化的运动规律及旋转方向等，并附以图表说明;

(2)河港建设项目全面、准确地阐述河流水文、气象要素的分布与变化特征，主要包

括:丰水期和枯水期水文特征，上下游水位、断面流量、流速流向、丰水期和枯水期水面线、

河流流态、泥沙等变化规律、特征，并附以图表说明;

(3) 给出港口建设水文环境适宜性评价结论。

5.3.5 冲淤环境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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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1 冲淤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应满足下列要求:

(1)冲淤环境现状评价资料以收集历史和工程可行性研究调查资料为主;

(2) 冲淤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与水文动力环境评价等级的内容与深度要求相对应，

1 级、2 级评价需进行冲淤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5.3.5.2 冲淤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范围应与水动力环境评价范围相同。

5.3.5.3 资料的收集应满足下列要求:

(1)尽可能收集历史实测调查资料和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冲淤环境、地形地貌调查

资料，并注明资料来源和时间;

(2)海港项目收集评价范围内泥沙实测资料、泥沙物理特性、工程附近海域冲淤一般

规律与特征的研究成果，收集的地形地貌现状资料包括:海岸线、海床、滩涂、潮间带和海

岸带地形地貌，各种海岸类型地形地貌的特征及分布范围;

(3)对历史资料筛选使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海洋监测规范~(GB 17378.2) 和《海洋

调查规范~ (GB/T 12763.7) 等的规定;

(4)河港项目收集评价范围内泥沙实测资料、泥沙物理特性、工程附近河段冲淤一般

规律与特征，收集的地形地貌现状资料包括:河道地形、河岸线地形地貌，各种河岸类型地

形地貌的特征及分布范围，局部冲淤、河岸侵蚀特征及分布范围等。

5.3.5.4 环境现状评价应满足下列要求:

(1)全面、准确地阐述泥沙分布规律、泥沙物理特性、工程附近河段冲淤规律与特征;

(2) 准确地阐述地形地貌的特征及分布范围，局部冲淤、河岸侵蚀特征及分布范围并

附以图表说明。

5.4 大气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5.4.1 大气环境现状评价应包括污染源评价和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5.4.2 大气环境现状评价的现状资料获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5.4.2.1 现状资料宜以收集历史资料为主，并辅以现场调查。

5.4.2.2 收集的资料应为评价范围内近 3 年内有效的大气环境现状资料。

5.4.2.3 大气环境的现状调查和收集的资料其监测方法、样品采集、贮存与运输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4.3 大气污染源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5.4.3.1 1 级、2 级评价项目污染源调查应与项目污染特性一致。

5.4.3.2 调查内容应包括污染源的分布、几何尺寸、排放量、排放因子、排放方式、排放

规律和排放途径等。

5.4.3.3 调查方法可采用现场调查、实地监测或类比分析。

5.4.4 大气污染源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5.4.4.1 评价因子应主要为项目排放的常规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

5.4.4.2 评价标准应采用现行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如选择参考标准应注明标准

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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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3 评价方法可采用等标排放量法或等标污染负荷法，分别计算污染源和污染物

的分担率。

5.4.4.4 评价结果可用列表法和直方图法表示，确定评价区域内的主要污染源、主要

污染物。

5.4.5 大气环境现状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5.4.5.1 监测点位设置应根据建设项目特点和评价区的气象、地理条件、敏感目标分

布情况确定。

5.4.5.2 监测点位设置应避开污染源、主要交通干线、树林和高层建筑物等，周围应有

270。以上的自由空间。

5.4.5.3 1 级、2 级评价监测因子应至少包括 TSP 、 S02 、 N02 和 PMlO ，并可根据项目性
质增加特征监测因子。

5.4.5.4 监测因子的测定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4.5.5 监测时段应满足下列要求:

(1) 1 级评价分冬季和夏季监测 2 次;

(2)2 级评价取一期不利季节进行监测;

(3)3 级评价在已有资料不满足评价时进行补充监测。

5.4.5.6 1 级、2 级评价监测数据处理成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1)采样分析的有效数据数和百分率;

(2)各次监测的日均值与 lh 均值;

(3)日均值的超标率与 lh 均值的超标率;

(4)浓度分布和变化规律。

5.4.6 大气环境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5.4.6.1 评价项目的监测因子应作为评价因子。

5.4.6.2 评价方法宜采用单项指数法。

5.4.6.3 1 级、2 级评价结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1)确定评价区内的主要污染物、污染程度，分析污染物超标原因;

(2) 大气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5.4.6.4 3 级评价可根据已有监测资料分析大气环境质量。

5.5 声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5.5.1 声环境现状评价应包括噪声源分析和声环境现状评价。

5.5.2 声环境现状调查应以现场监测为主。

5.5.3 噪声源调查应包括噪声源种类、数量及相应的声级。

5.5.4 声环境现状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5.5.4.1 港界、港外的环境敏感目标及港区内应布设监测站位。

5.5.4.2 监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5.4.3 监测频次应为连续监测 2 -3 天，每天昼间和夜间各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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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环境噪声现状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5.5.5.1 1 级、2 级评价应分析噪声源的特性和变化规律。

5.5.5.2 1 级、2 级评价应确定评价区内的敏感目标及港界处的声级、超标状况。

5.5.5.3 1 级、2 级评价应综合分析和确定评价区内的声环境质量，3 级评价应描述声

环境状况。

5.6 社会环境现状调查

5.6.1 社会环境调查应收集与项目相关区域的城镇布局、社会经济、人文景观、产业结

构、能源消耗、土地利用及相关规划等资料。

5.6.2 社会环境现状调查应以收集项目所在区域统计年鉴、相关部门正式公布的统计资

料为主，并注意资料的时效性。

5.6.3 资料收集不全时可采取现场调查、访谈的方法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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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态影响评价

6.0.1 生态影响评价应以现状调查为基础，分析评价建设项目的生态影响途径、方式，并

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价，分析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6.0.2 海港项目水生生态影响评价内容应满足下列要求:

(1)评价港口工程的施工行为、海域占用、污水排放等对潮间带生物、底栖生物、游泳

动物等影响程度和范围;

(2) 分析保护物种、重要湿地、渔业"三场"、水产养殖、渔业资源等敏感目标的受影响

程度和范围;

(3)根据数学模型得出的填海、疏泼等施工行为的影响预测结果，估算底栖生物、游

泳动物等生物资源短期损失量，估算占用海域生物资源损失量。

6.0.3 河港项目水生生态影响评价内容应满足下列要求:

(1)分析港口工程的施工行为、水域占用、废水排放等对水生生物、鱼类等的影响范

围和程度;

(2) 分析水源地、保护物种、鱼类"三场"、水产养殖、重要湿地等敏感目标的受影响范

围和程度;

(3)估算施工期底栖生物资源损失量。

6.0.4 陆域生态的影响评价内容应满足下列要求:

(1)港口土地占用对陆域植被的影响范围;

(2)港口施工、运营和占用土地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6.0.5 1 级、2 级评价应按照避让、减缓和补偿的次序提出施工期与运营期应采取的生态

保护措施，并编制生态影响防护、补偿或修复方案。 3 级评价应提出具体的生态保护

措施。

6.0.6 不同等级的生态影响评价成果及图件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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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环境影响评价

7.1 一般规定

7. 1. 1 水文动力环境、冲淤环境、水质环境、沉积物环境评价内容应符合水环境各单项不

同评价等级的要求。

7. 1. 2 影响评价应阐明港口施工期、营运期污染要素和非污染要素的特性;明确环境影

响预测的因子、范围、时段。

7. 1. 3 影响评价应给出污染预测因子环境影响最大覆盖状态下的外包络线范围与分布。

7. 1. 4 影响评价应明确给出施工期、营运期预测因子的影响环节、方式、范围与程度的

结论。

7. 1. 5 预测精度应满足监督管理的要求，并为制定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工程设计提供

依据。

7. .2 水文动力环境影晌评价

7.2.1 港口建设项目的水文动力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应依据表 3. 3. 3-1 和表 3.3. 3-2 

确定。

7.2.2 环境影响评价与预测内容、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7.2.2.1 建设项目明显改变河岸或海岸岸线、河流或海域流态、河道或海底地形与地

貌等自然地理属性时，应对项目建成后所引起的水文动力的环境变化及其影响，进行预测

分析与评价。

7.2.2.2 海港建设项目 1 级、2 级评价应预测潮流、潮位的时间、空间分布性质与变

化;明确水文动力环境的变化可能对海洋冲淤环境、海洋水质环境、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

等影响的方式与途径。 3 级评价应分析潮流时间、空间分布性质与变化趋势。

7.2.2.3 河港建设项目 1 级、2 级评价应预测丰水期、枯水期河流流场空间分布性质

与变化;明确水文动力环境的变化可能对水质环境和渔业资源等影响的方式与途径，3 级

评价宜分析水文动力的环境变化及其影响。

7.2.3 水文动力环境影响预测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7.2.3.1 1 级、2 级评价项目可采用数值模拟法。采用数值模拟法时，应符合附录 B

和附录 C 的要求。

7.2.3.2 类比法可用于具备成熟实践经验和检验结果，且类比条件相似的预测项目。

7.2.3.3 近似估算法可用于 3 级评价影响预测项目。

7.2.3.4 潮流泥沙数值模拟应根据计算域地形特征、项目布置方案等具体情况确定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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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的差分方法，河港项目宜采用正交曲线下控制体积法、三角元法或贴体坐标变换法，海

港项目可采用 ADI 法、三角元法、破开算子法、贴体坐标变换法或体积元法。

7.2.4 水文动力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1)明确建设项目导致的评价水域水文环境要素的变化与特征;

(2) 分析海港建设项目引起的流场、潮位等变化情况，河港建设项目引起的流场、水

位、河势等变化情况;

(3) 给出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范围、影响程度的定量或定性结论;

(4) 给出对环境保护目标、环境敏感目标和周边敏感水域影响程度的定量或定性

结论。

7.3 冲淤环境影晌评价

7.3.1 港口建设项目的冲淤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应根据表 3.3.3-1 和表 3.3.3-2 确定。

7.3.2 评价范围应包括工程可能的影响范围，不宜小于水文动力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评

价范围应以平面图方式表示，并给出控制点坐标。

7.3.3 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和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7.3.3.1 建设项目明显改变河岸、海岸线或河流和海域流场、河道和海域悬沙或底沙

运移规律等自然地理属性时，应对项目建成后所引起的冲淤环境变化及其影响，进行预测

分析与评价。

7.3.3.2 海港建设项目 1 级、2 级评价应预测运营期对海岸、滩涂、海床等地形地貌、

冲刷与淤积的可能影响，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分析冲淤环境的变化可能对海

洋沉积物环境、海洋生态和渔业资源等影响的方式和途径 ;3 级评价应分析运营期对地形

地貌的可能影响及其变化趋势。

7.3.3.3 河港建设项目 1 级、2 级评价应预测丰水期、枯水期河岸、河滩、河床等地形

地貌、冲刷与淤积的可能影响，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分析冲淤环境的变化可

能对河流生态和渔业资源等影响的方式和途径 ;3 级评价应分析运营期对地形地貌的可

能影响及其变化趋势。

7.3.4 预测方法应尽量采用已有研究成果，必要时可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冲淤环境的影响

预测:

(1)数值模拟法，其中物理模型实验法适用于复杂海域、河网或冲淤环境和沉积物环

境、生态影响极为敏感的项目，一般 1 级、2 级评价项目采用数值模拟法;

(2) 类比法，适用于具备成熟实践经验和检验结果，且类比条件相似的预测项目;

(3) 近似估算法，适用于 3 级评价影响预测项目;

(4) 采用数值模拟法预测冲淤环境影响时，水流模拟方程、泥沙模拟方程、参数选取、

基本方程求解方法、定解条件、计算域、网格与步长、模型验证等依据《海岸与河口潮流泥

沙模拟技术规程~(Jη/T 233) 和《内河航道与港口水流泥沙模拟技术规程~(Jη/T 232) 

选取与确定。

7.3.5 冲淤环境影响评价成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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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评价建设项目导致的评价海域冲淤环境要素的变化与特征;

(2)分析港口建设项目引起的河岸或海岸、河滩或滩涂、海床或河床地形地貌等变化

情况;

(3) 给出对冲淤环境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范围、影响程度的定量或定性结论;

(4) 给出对环境保护目标、环境敏感目标和周边敏感水域影响程度的定量或定性
生主占谷
"一-1 YUO 

7.4 水质环境影响评价

7.4.1 港口建设项目的水质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应根据表 3.3.3-1 和表 3.3.3-2 确定。

7.4.2 评价范围应与水质现状调查范围一致。

7.4.3 预测方法应根据不同评价等级选择下列方法:

(1)海港 1 级、2 级评价，河港 1 级评价采用数值模拟法;

(2)海港 l 级、2 级河港 2 级评价，预测模式采用解析模式法，参考附录 D 确定;

(3) 近似估算法，适用于 3 级评价项目 O

7.4.4 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7.4.4.1 建设项目因施工期、运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生产废水、船舶废水排人自然水

体或具有其他功能人工运河、渠道时，应对项目施工期、运营期所引起的水质环境变化及

其影响进行预测分析与评价O

7.4.4.2 港口建设项目 1 级、2 级评价应定量预测分析施工期、运营期各主要预测因

子在评价水域的浓度变化及其时空分布 ;3 级评价应定量或定性预测分析各主要预测因

子在评价水域的浓度变化;

7.4.4.3 港口建设项目 1 级和 2 级评价应绘出预测值的各评价因子等浓度曲线及平

面分布图。

7.4.5 建设项目水质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1)评价建设项目导致的海域水质环境要素的变化与特征分析结论;

(2)依据各主要评价因子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明确主要影响因子和超标要素;给出水

质环境影响预测的结果与评价结论;

(3) 给出对环境保护目标、环境敏感目标和周边敏感水域影响程度的定量或定性

结论。

7.5 沉积物环境影晌评价

7.5.1 港口建设项目的沉积物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应根据表3.3.3-1 和表 3.3.3-2 确定。

7.5.2 评价范围应与水质环境评价范围一致。

7.5.3 预测因子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工程分析结果进行筛选; 1 级、2 级评价筛选的代表性

不应多于 2 个。

7.5.4 环境影响评价与预测内容应满足下列要求:

(1)建设项目因施工期、运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生产废水、船舶废水或大气颗粒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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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评价水域时，应对可能造成沉积物环境变化并产生影响进行预测分析与评价;

(2)港口建设项目 1 级、2 级评价预测分析各预测因子的影响范围与程度，着重预测

和分析对环境敏感目标和沉积物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

(3) 港口建设项目 3 级评价仅做一般分析。

7.5.5 沉积物环境影响预测方法应满足下列要求:

(1)港口建设项目 1 级评价采用定量预测方法;

(2)港口建设项目 2 级评价一般采用半定量预测方法;

(3)港口建设项目 3 级评价一般采用定性预测方法。

7.5.6 建设项目沉积物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1)港口建设项目 1 级和 2 级评价项目给出预测因子的趋势性分布描述，阐述影响

范围与程度 ;3 级评价项目定性地阐述影响范围与程度;

(2) 给出沉积物环境影响预测的结果与评价结论;

(3) 给出对环境保护目标、环境敏感目标和周边敏感水域影响程度的定性结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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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8.1 污染气象统计分析

8. 1. 1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应收集评价区 50km 内最近距离并与项目所在地地理特征基

本一致的气象台站的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8. 1.1. 1 1 级评价应调查近 5 年内连续 3 年、2 级评价应调查近 3 年内连续 1 年逐日

逐次的气象观测资料。

8. 1.1. 2 所有评价都应给出年平均风速和风向玫瑰图、最大风速与月平均风速、年平

均气温、极端气温与月平均气温、年平均相对湿度、年均降雨量和降雨量极值等。

8. 1. 2 评价项目存在高架源时，应收集与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同等深度的常规高空气象观

测资料。

8. 1. 3 气象资料不满足要求时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补充气象观测。

8.2 大气环境影晌预测

8.2.1 大气环境影响预测内容应根据工程分析确定的主要污染因子进行预测。

8.2.2 评价范围应与大气环境现状调查范围一致。

8.2.3 环境空气影响预测可参照国家现行标准推荐的预测模式。

8.2.4 1 级、2 级评价应将同类污染源进行组合，依据气象资料进行逐时计算，给出环境

保护目标和各个网格点的最大地面小时浓度、最大地面日平均浓度、最大地面年平均浓

度。对于非正常排放条件可仅给出最大地面小时浓度结果计算。

8.2.5 预测结果应叠加现状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对环境保护目标评价应叠加同点位现

状监测结果中的最大值，对最大落地浓度点应叠加所有监测结果平均值。

8.2.6 1 级、2 级评价均应分析典型小时气象条件下，项目对环境空气保护目标和评价范

围的最大环境影响，分析结果的超标程度、位置，发生超标的概率和当时的气象条件，并绘

制计算区域内出现区域小时平均浓度最大值时所对应的浓度等值线分布图。对于无小时

浓度标准的污染物应给出预测结果最大值的时间、位置和气象条件。

8.2.7 1 级、2 级评价均应分析典型日气象条件下，项目对环境空气保护目标和评价范围

的最大环境影响，分析结果的超标程度、位置，发生超标的概率和当时的气象条件，并绘制

计算区域内出现区域日平均浓度最大值时所对应的浓度等值线分布图。

8.2.8 1 级、2 级评价均应分析长期气象条件下，项目对环境空气保护目标和评价范围的

最大环境影响，分析结果的超标程度、位置，并绘制计算区域内的浓度等值线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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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9 3 级评价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2. 2) 估算

模式计算结果进行评价。

8.2.10 无组织排放的污染源应进行厂界达标预测与分析，确定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大

气环境防护距离应按现行行业标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2. 2) 提供的

模式计算，并对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内的环境敏感程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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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声环境影响评价

9.0.1 声环境影响评价应根据工程分析确定的主要噪声源预测其影响范围和程度。

9.0.2 预测评价因子应为等效连续 A 声级。

9.0.3 噪声预测宜采用模式计算和类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模式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9.0.3.1 噪声传播声级衰减可按下式采用 A 声级计算方法:

LA ( r) = LA ( ro )一 (Adiv + Aatm + Agr + Abar + A川) . (9.0.3-1) 

式中 LA (r) 一一预测点 r 处的声压级(dB( A) ) ; 

LA (ro ) 一一已知距离参考点 ro 处的声压级(dB( A) ) ; 

Ad阳一一几何发散引起的衰减(dB( A) ) ; 

Aatm 一一大气吸收引起的衰减(dB( A) ) ; 

今一一地面效应引起的衰减(dB( A) ) ; 

Abar 一一声屏障引起的衰减(dB( A) ) ; 

Amisc 一一其他方面效应引起的衰减 ( dB (A) ) ，包括雨、雪、雾、温度梯度、风

场等。

9.0.3.2 当只考虑几何发散时，噪声传播声级衰减可用下式计算:

L A ( r) = L A ( r 0 ) - 201g (r / r 0 ) ( 9 . O. 3 - 2 ) 

式中 LA (r) -一一预测点 r 处的声压级(dB( A)) ; 

LA (ro ) 一一已知距离参考点马处的声压级(dB( A) ) ; 

r 一一预测点距离声源的距离(m) ; 

r。一一参考位置距离声源的距离(m) 。

9.0.3.3 码头独立单机和移动范围较小的装卸机械的噪声辐射声级可按式(9.0.3-3)

计算，如果已知点声源 A 声功率级 LAW '则可按式(9.0.3-4) 计算:

LA (r) = LA (ro) - 201g( r/ro ) 

LA ( r) = LAw - 201g (r) - k 

式中 LA (r) 一一预测点接受到的声级(dB( A) ) ; 

LAw 一一某设备的噪声声功率级(dB( A) ) ; 

k 一一修正系数，自由空间: k = 11 ，半自由空间 :k = 8 0 

9.0.3.4 码头固定式连续输送机械的辐射声级应满足下列要求:

(1)预测点接受到的声级按下式计算:

ι (r) = LAw - 101叶叫去) ] + 8 

或

(9.0.3-3) 
(9.0.3-4) 

(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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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3-6) 

(2) 在有限长线声源的远场，有限长线声源按点声源处理，即当 r > lo 且 ro > lo 时，
式(9.0.3-6) 式近似简化为:

LA(r) = LA(rO) -20lg(r/ro) (9.0.3-7) 

(3) 在有限长线声源的近场，有限长线声源按无限长线声源处理，即当 r < lo /3 且马

< lo /3 时，式(9.0.3-6) 近似简化为:

LA(r) = LA(rO) -lOlg(r/ro) 

(4) 当 lo /3 < r < lo ，且 lo /3 <刊 < lo 时，按下式作近似计算:

LA(r) = LA(rO ) -151g(r/ro) 

式中 LA 一一预测点接受到的声级(dB( A) ) ; 

LAw 一一输送机械的噪声声功率级(dB(A));

r 一一预测点垂直于线状声源的距离(m) ; 

l。一一输送带长度(m) ; 

LA (r) 、 LA (ro) 一一距声源 r 、 ro 声级(dB( A) ) ; 

马一一参考位置垂直于距离线状声源的距离( m) 。

9.0.3.5 建设项目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等效声级贡献值可按下式计算:

(9.0.3-8) 

(9.0.3-9) 

Leqg =叫卡ti时叫 (9.0.3-10) 

式中 L咱一一-多个声源在预测点的等效声级贡献值(dB( A) ) ; 

LAi一--~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声级(dB( A) ) ; 

T一一预测计算的时间段( s) ; 

t i一-~声源在 T 时段的运行时间( s) 。

9.0.3.6 预测点的预测等效声级可按下式计算:

Leq = 101g( 100
. lL呵g + 100. 1L刑) (9.0.3-11) 

式中 Leq--预测等效声级(dB( A) ) ; 

L咱一一多个声源在预测点的等效声级贡献值(dB( A) ) ; 

Leqb一一预测点的背景级(dB( A) )。

9.0.3.7 疏港公路和铁路专线的交通噪声辐射声级可参照国家现行标准推荐的方法

进行预测计算。

9.0.4 声环境影响评价深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9.0.4.1 1 级、2 级、3 级评价应分析施工期、运营期的噪声影响范围及对港界和敏感

目标处的影响程度。



9 声环境影响评价

9.0.4.2 1 级、2 级评价结果应满足下列要求:

(1)给出项目对环境有影响的主要噪声源的数量、位置和噪声级，并在标有比例尺的

图中标识固定噪声源具体位置;

(2) 噪声预测覆盖全部敏感目标， 1 级、2 级评价给出对各敏感目标的预测值及港界

噪声值、项目建成后各噪声级范围内受影响的人口分布、噪声超标的范围和程度;

(3) 给出最终降噪效果和达标分析结论。

9.0.4.3 3 级评价应满足下列要求:

(1)给出项目对环境有影响的主要噪声源的数量、位置和噪声级;

(2) 分析项目建成后港界噪声达标情况;

(3) 给出达标分析结论。

9.0.5 对港界外、疏港公路和铁路专用线两侧规划未建成区，应给出噪声防护控制距离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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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10.1 船舶垃摄影晌分析

10. 1. 1 船舶垃圾污染分析内容应根据评价类别、货种、船型、船舶航区和出发港疫情

确定。

10. 1. 2 停靠码头船舶的垃圾发生量可采用类比分析法和统计计算法估算。

10. 1. 3 船舶垃圾影响分析应明确船舶垃圾的分类、发生量和处置方式。

10.2 陆域固体废物影晌分析

10.2.1 陆域固体废物污染分析内容应根据港口建设项目性质、货种确定。

10.2.2 施工期和运营期的固体废物的种类和发生量应采用类比法或统计法进行分类和

估算。

10.2.3 陆域固体废物污染分析应明确固体废物的分类、产生量和处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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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环境风险评价

11.0.1 环境风险评价应把突发事故可能引起环境的影响，造成环境质量的恶化及对生

态系统、人群健康影响的预测和防护作为评价工作重点O

11.0.2 环境风险评价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11.0.2.1 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应按第 3.2.3.4 款的规定确定。

11.0.2.2 1 级评价应进行风险识别、源项分析，定量预测影响范围和程度，并提出防

范、减缓和应急措施。

11.0.2.3 2 级评价可进行风险识别、源项分析并对事故影响进行分析，提出防范、减

缓和应急措施。

11.0.2.4 3 级评价可简单进行风险识别、源项分析并对事故影响进行简要分析，提出

防范、减缓和应急措施。

11.0.3 环境风险评价范围应符合下列规定。

11.0.3.1 环境空气风险评价范围可按下列要求确定:

(1) 1 级评价范围距离源点不小于 5km;

(2)2 级评价范围距离源点不小于 3km;

(3 )3 级评价范围距离源点不小于 1kmo

11.0.3.2 地表水和海洋风险评价范围可参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以评价范围

内敏感点目标进行界定。

11.0.4 风险识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11.0.4.1 风险类型可分为泄漏、爆炸和火灾 3 种类型，事故类型和典型诱因可参考附

录 E 分析确定。

11.0.4.2 船舶、码头和罐区、库区风险识别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船舶碰撞、触礁、搁浅、沉没等;

(2) 码头和罐区、库区管道破裂、阀门损坏、机泵故障、储罐腐蚀、操作性事故等;

(3)洗罐与洗舱水、危险废物收集和处理过程造成的事故性排放。

11.0.5 源项分析应符合下列规定。

11.0.5.1 源项分析应根据风险事故识别结果，筛选确定最大可信事故，给出最大可信

事故源强和发生概率。

11.0.5.2 可能发生的事故概率应根据建设项目所在水域或海区近年的船舶事故统计

资料分析计算。

11.0.5.3 事故源强的确定原则应满足下列要求:

(1)根据港口(码头)装卸工艺及效率计算事故d性和操作性事故的一次最大泄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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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大泄漏量一般根据设计代表船型的 1 个货舱或燃料舱容积确定。

11.0.6 风险后果预测应包括有毒有害物质在大气和在水环境中的扩散，给出风险预测

结果。

11.0.7 风险防范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1.0.7.1 港区总平面布置应符合事故防范要求，并应配备应急设施、设置应急疏散和

救援通道。

11.0.7.2 风险防范措施应配备自动监测、报警、紧急切断及紧急停车系统，防火、防

爆、防中毒等事故处理系统。

11.0.7.3 码头和罐区、库区应具有符合标准的防静电和防雷设施。

11.0.7.4 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编制的主要内容应满足表 1 1. O. 7 的要求。

11.0.8 环境风险评价应通过综合分析，给出建设项目环境风险可接受水平的结论。

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的主要内容 表 1 1. O. 7 

序号 项 目 主 要 内 廿"., 

1 基本情况
单位基本情况、环境污染事故危险源基本情况的调查、周边环境状况及环境保护

目标的调查

2 应急组织和职责 应急、组织形式，构成单位和人员及相应职责

3 预防与预警
明确对危险源监测监控的方式、方法，以及采取的预防措施;明确事故预警的条

件、方式、方法

4 信息报告与通报
确定事故信息收集、报警系统和程序、报警方式和内容;明确可能受影响的区域的

通报方式、联络方式、内容及防护措施

5 应急响应与救援措施
明确分级响应机制、污染事故现场应急措施、污染事故保护目标的应急措施、抢

险、救援及控制措施、应急设施的启用程序等相关内容

6 应急监测
根据在事故时可能产生污染物种类和性质，配置必要的监测设备、器材和环境监

测人员

7 现场保护与现场洗消
明确现场保护、清洁净化等工作需要的设备工具和物资，事故后对现场中暴露的

工作人员、应急行动人员和受污染设备的清洁净化方法和程序

8 应急终止
明确应急终止的条件和程序，明确应急状态终止后，继续进行跟踪环境监测和评

估方案

9 应急培训与演习 应急培训和演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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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会环境影响分析

12.0.1 社会环境影响分析应主要包括建设项目与项目所在区域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和

经济发展规划等的协调性分析等内容。

12.0.2 建设项目对社区发展的影响应从项目所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

评价。

12.0.3 社会环境影响分析应从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和文物古迹资源的保护、

开发与利用等方面分析项目建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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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众参与

13.0.1 公众参与的工作程序应按现行国家和地方相关公众参与要求执行。

13.0.2 公众参与的调查对象应包括受影响的人群、政府部门、感兴趣团体、企事业单位

和专家。

13.0.3 公众参与调查的内容应满足下列要求:

(1)项目建设对本地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作用;

(2) 对项目建设的支持或反对意见;

(3)项目主要环境问题、对各单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认可程度;

(4) 对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的意见和建议;

(5)公众关心的其他环境问题。

13.0.4 调查结果分析、评价应符合下列规定。

13.0.4.1 调查结果分析应包括下列内容:

(1)分析调查对象的结构情况及其代表'性;

(2) 分析推断一定区域内公众对拟建项目的态度;

(3)分析各种公众意见的合理'1生;

(4) 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做出较全面、客观的分析结论;

(5)对公众座谈会的集中式意见，直接归纳、分析，并与调查表的统计结果进行一致

性比较分析。

13.0.4.2 对项目公众参与的方式、调查内容和调查结果应做出全面、客观、简要的

评述。

13.0.5 公众意见反馈应包括下列内容:

(1)整理归纳公众意见并对公众意见的合理性进行评价，并将其反馈给项目建设等

相关单位;

(2) 给出项目建设单位对于公众意见采纳或不采纳的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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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环境保护管理与环境监控

14 环境保护管理与环境监控

14.1 环境保护管理

14. 1. 1 环境影响报告书应提出环境保护管理职责与环保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和环境保

护机构设置的要求。

14. 1. 2 根据环境治理设施的配备情况应编制环境管理、仪器设备维护费用清单。

14.2 环境监测计划

14.2.1 施工期和运营期各环境要素的监测断面、站位、监测因子、频率等应结合工程特

点及所在区域的环境保护要求分别提出。

14.2.2 监测计划应包括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监测。

14.3 施工期环境监理

14.3.1 环境监理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环保达标监理和环保工程监理。

14.3.2 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应提出工程环境监理的组织实施办法、原则要求和监理工

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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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经济技术论证

15.1 防治环境影晌的措施

15. 1. 1 港口建设项目应根据影晌评价结果提出施工期、运营期防治环境影晌的措施;防

治环境影晌的措施应技术可行，经济合理。

15. 1. 2 防治水环境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5. 1. 2.1 施工期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1)现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的处理方案;

(2) 施工船舶生产废水、舱底油污水处理方案;

(3)疏泼和陆域形成产生的悬浮物对环境污染的防治措施。

15. 1. 2. 2 运营期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1)码头和锚地船舶的舱底油污水、船舶垃圾和船舶废油的接收处理方案;

(2)石油、散装有毒液体化学品码头船舶压舱水、洗舱水的接收处理方案，泵房和码

头面冲洗水、贮罐清洗水、码头面和贮罐区初期雨水处理方案;

(3) 煤炭、矿石码头和堆场雨水和冲洗水的处理方案;

(4) 多用途码头、集装箱码头洗箱水的处理方案;

(5)港区生活污水和其他生产废水处理方案。

15. 1. 3 防治大气环境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5. 1. 3.1 施工期应确定防治施工粉尘污染环境保护目标的措施。

15. 1. 3. 2 运营期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的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1)煤炭、矿石、散粮、散装水泥和散化肥码头防治粉尘污染的措施;

(2) 石油、散装有毒液体化学品码头装卸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气体污染防治措施;

(衍生产、生活用锅炉烟气污染防治措施;

(4) 散粮、木材等熏蒸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气体污染防治措施。

15. 1. 4 生态影响减缓、补偿或恢复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1)生态影响减缓、恢复、补偿和防止外来生物入侵措施;

(2) 防护绿化和环境绿化方案;

(3) 景观补偿、防护和减免影响措施;

(4) 文化设施补偿、防护和减免影响措施。

15. 1. 5 控制声环境影响的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1)控制施工噪声措施;

(2) 控制装卸机械、空压机、泵房、锅炉房等机械噪声及疏港公路等交通噪声措施。
34 



15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经济技术论证

15. 1. 6 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的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1)施工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弃土、疏泼物处置方案;

(2) 运营期船舶垃圾、陆域生产废物、生活垃圾处置方案。

15. 1. 7 事故风险应急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1)石油、散装有毒液体化学品码头事故污染的应急措施;

(2) 事故风险污染的应急措施和应急方案、组织机构及主要设备和器材的配置;

(3) 设备配置种类、数量和投资;

(4)结合项目所在地政府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所提出其他措施。

15. 1. 8 环境保护投资估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控制和减缓工程环境不利影响和满足工程功能要求所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环

境管理措施、环境监测及用于项目环境保护研究所需的投资，以及对难以恢复、保护的环

境影响对象采取的替代措施或给予合理补偿的投资;

(2)采用的费用标准和定额等的编制依据，估算环境保护总投资并列出投资安排。

15. 1. 9 实行排放总量控制的污染物应确定排放总量及控制方案。
15. 1. 10 防治污染和减缓影响措施的深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1)对主要污染物的防治措施，说明处理工艺方案和其先进性，处理效果;

(2) 减缓和恢复生态影响的措施，说明实施方式、时间、位置、数量，达到的减缓和恢

复效果。

15.2 经济技术论证

15.2.1 制定环境保护措施应进行多方案经济技术比选，经济技术论证宜对各种指标进

行定量与定性的分析评价。

15.2.2 经济技术论证应对工程总平面布置、生产工艺与设备选择、施工方案等方面的清

洁生产水平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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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16.0.1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内容应包括经济效益和环境损益两部分。

16.0.2 经济效益分析应包括项目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部分。直接经济效益可采

用工程可行性研究中的财务分析资料进行定量描述，社会效益可定性分析项目对地区交

通设施、技资环境、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16.0.3 环境损益分析应包括环保设施、设备、管理和监测机构建设及运行费用估算，并

分析项目造成的环境损失，给出环保设施建设投资占项目总技资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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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7.0.1 评价结论应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
(2) 环境现状评价主要结论;

(3) 环境影晌评价主要结论;

(4) 环保措施及"三同时"环保竣工验收清单;

(5 )评价总结论。

17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7.0.2 评价总结论应重点给出建设项目与相关规划、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产业政策的

符合性结论，提出工程设计方案的优化建议、环境影响评价对该项目建设的总体要求，对

该项目环境是否可行提出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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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文本格式

A.O.l 报告书文件幅面应采用 A4，封面应采用草绿底黑字，报告书封面格式应满足图

A.O.l 的要求。证书及编写人员附页格式可按现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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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 x 港 x x 工程

(一号宋体)

环境影响报告书

(一号宋体)

建设单位或委托单位全称

评价单位全称
(二号宋体)

年月

(三号宋体)

图 A.O.l 环境影响报告书封面格式



A.O.2 报告书编写目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l 总论

1. 1 评价目的

1. 2 评价依据

1. 3 评价标准

1. 4 评价等级、评价范围和评价重点

1. 5 环境保护目标和控制目标

1. 6 评价技术方法

2 工程概况与工程分析

2.1 工程概况

2.2 工程分析

3 环境概况

3. 1 自然环境概况

3.2 社会环境概况

4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4.1 生态影响现状调查与评价

4.2 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4.3 大气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4.4 声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5 环境影响评价

5.1 生态影响评价

5.2 水环境影响评价

5.3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5.4 声环境影响评价

5.5 固体废物污染分析

5.6 环境风险评价

5.7 社会影响评价

6 公众参与

7 环境保护管理与环境监控

7.1 环境保护管理

7.2 环境监测计划

7.3 施工期工程环境监理

8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经济技术论证

8.1 防治环境影响的措施

8.2 经济技术论证

8.3 环保技资估算

附录 A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文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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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境经济损益分析

10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附件，列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环境影响评价标准确认函等依据性文件。

附图，项目地理位置图、总平面布置图、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图等。

附表



附录 B 平面二维潮流、污染物扩散及溢油油膜数值模拟方法

附录 B 平面二维潮流、污染物扩散

及溢油油膜数值模拟方法

B.l 适用范围

B. 1. 1 二维数值模型可用于宽浅型水域且潮混合较强烈、各要素垂向分布较均匀的近

岸海域或河口、海湾。

B.2 模型计算域、网格

B.2.1 计算域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B.2. 1. 1 计算域应覆盖水环境评价范围。

B. 2. 1. 2 计算域开边界处的水文要素应不受域内工程方案的影响。

B. 2. 1. 3 开边界宜选在流场比较均匀的断面。

B.2.2 网格剖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B.2.2.1 网格大小应有足够的空间分辨率，并考虑海洋水质环境等评价内容的预测

需求。

B.2.2.2 网格结点水深应反映水下地形特征和工程前后水深变化。

B.2.2.3 固边界应有利于概化和反映岸线边界、岛屿边界和工程方案。

B.3 平面二维潮流、污染物扩散数值模拟

B.3.1 基本资料应满足下列要求:

(1)实测资料包括开边界端点的潮位数据，计算域内至少 2 个站的潮位数据， 2 个~

6 个测点的海流周日连续观测数据，测点的多少依评价等级的高低确定，并满足模型的边

界条件和模型潮位验证的需要;

(2)潮流的调和分析按现行国家标准《海洋调查规范~ (GB/T 12763. 7) 所列方法和

步骤进行;

(3)岸界和水深从实测水深图或最新出版的海图上读取，同时注意海图水深与平均

海平面之间的转换;读取岸界数据时注意建设项目引起岸线改变和地形改变的详细情况。

B.3.2 基本方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B.3.2.1 潮流运动可按下列方程控制:

连续方程

手+乒[ (h + Ç) uJ + ~ [ (h + Ç) vJ = 0 
m rJX rJγ 

(B.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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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向动量方程

ðu ðu ðu 
一一 + u- +v 一一 - TV 
ðt ðx ðy V 

ð( . ð I H ðu\ . ð I H ðu\ r;;;'气7ρa Ju: + V: 户+ ~I N. ~U I + ~ I N 卫 I -.t;一一-u-f 一一一一一(ua - u) ( B. 3.2- 2) ðx ðx 飞 x ðxJ . ðy飞 y ðy} J b h + ç "" J a ρ h + ç 
y 向动量方程

Mb 
fJ + U

一
γ
d

n
o
τ
d
 

U + U-x nAV-nAU 
u + 刷U

-
e
ι

气
。
τ
。

=-g笠+立(N 纠+立(N 纠 -f32王乙 -1. 也 pa王豆(Vα- V) ( B. 3.2- 3 ) 
ó ðy , ðx 飞 X ðx} , ðy\" Y ðy} J b h + ç U J a ρ h+Ç 

式中 C一一相对某一基面的水位(m) ; 

h 一一相对某一基面的水深(m) ; 

t 一一时间( s) ; 

U 一一兀向流速分量(mls);

U 一-y 向流速分量(mls);

g 一一重力加速度(mls2 ) ; 

吭一-x 向水流紊动粘性系数(m2/s) ; 

Ny 一一 y 向水流紊动粘性系数(阳m2勺/s) ; ; 

f-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白白一一一-一一-句白

jλi 一一嘀底部摩阻系数;

fa 一一风对水的摩阻系数;

ρα 、 p 一一分别为空气和水的密度(kglcm3 ) ; 

ua 、 Va 一一分别为风速沿 x ，y 方向的分量( mlS) 。
B.3.2.2 污染物扩散可按下列方程控制:

。(HC) ð( uHC) ð(vHC) δ I ~ TT ðC\. ð I ~ TT ðC\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I DxH~ul+ ~.I DvH~ul+ Q (B.3.2-4) 

ðt ðx ðy ðx 飞 ðxl ðy飞
y--

ðy I 

式中 H一一一水深(m) ; 

C 一一某种污染物浓度(mglL) ; 

t 一一时间( s) ; 

U 一一兀向流速分量(mls) ; 

U 一-y 向流速分量(mls) ; 

Dx ， Dy 一一分别为 x 向及 y 向紊动扩散系数(m2/s) ; 

Q 一一污染物源(汇)项(gI( m2 • s) )。
B.3.3 差分方法根据计算域地形特征、项目布置方案等具体情况，可采用 ADI 法、三角

元法、破开算子法、贴体坐标变换法和体积元法等其中一种计算模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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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平面二维潮流、污染物扩散及溢油油膜数值模拟方法

B.3.4 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1)初始条件

{(x ,y ,t) It=o = {O( 元 ， y)

u( 元 ， y , t) 1 归。 = uo(x ,y) 

v( 劣 ， y ,t) 1 归。 = VO ( 劣 ， y)

式中 {O 、 uo 、 Vo 一一分别为 {，u 、u 初始条件下的已知值。

(2) 边界条件

固边界法向流速为零

y. 二 =0

水边界中潮流用已知潮位或流速控制

或

式中 I一一水边界;

f 一一已知潮位(m) ; 

T 一一已知流速(m/s) 。

{(元， y ， t)l r ={*(x ,y ,t) 

Y(x ,y ,t) Ir = Y* (x ,y ,t) 

(3) 水流紊动粘性系数 Nx 和 Ny 由试验确定或通过验证计算确定。

B.4 验证计算及精度控制

B.4.1 模型验证应满足下列要求:

(1)验证计算内容主要包括潮位过程线验证、流速和流向过程线验证;

(2) 潮位最高最低潮位值允许偏差为:!:lOcm;

(3) 流速过程线的形态基本一致，涨落潮段平均流速允许偏差为:!: lOlJ毛;

(B. 3.4-1) 

(B. 3.4-2) 

(B. 3.4-3) 

(B. 3.4-4) 

(B. 3. 4- 5) 

(B. 3.4-6) 

(4) 流向，往复流时测点主流流向允许偏差为 ±10。，平均流向允许偏差为士 100 ;旋

转流时测点流向允许偏差为:!: 15 0
: 

(5) 流量，断面潮量允许偏差为:!:1O%。

B.5 计算成果

B.5.1 计算成果应给出各方案的潮位、潮差、流速、流向等模拟结果，并附以相应的

图表。

B.5.2 计算成果应给出各水质环境预测模拟情景的污染物扩散模拟结果，并附以相应

的图表。

B.6 溢油粒子模型

B.6.1 模拟溢油的输移过程宜采用溢油粒子确定性方法。单个粒子在 L1t 时段内由平流

过程引起的位移可用下式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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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i = (U
i 

+ U
w

) .:1t ( B. 6. 1) 

式中 SE 一一表第 i 粒子的位置;

ut 一一质点初始位置处的平流速度;

Uwi 一一风应力直接作用在油膜上的风导输移。
B.6.2 水平扩散过程宜采用随机走步方法模拟端流扩散过程。随机扩散过程可采用下

列公式表述:

Aα= R. kα.:1 t 

Aγi=(Ui+UM)4t+Aαz 

式中 .:1ai 一一 α 方向上的揣流扩散距离(α 代表 X'S 坐标) ; 

R 一一[-l ， lJ 之间的均匀分布随机数;

kα 一一 α 方向上的端流扩散系数;

.:1 t 一一时间步长;

的z 一-单个粒子在 .:1t 时段内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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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三维潮流数值模拟方法

附录 C 三维潮流数值模拟方法

C.l 适用范围

C.1. 1 兰维潮流数值模拟方法可用于潮混合不强烈、各要素垂向分布不均匀的近岸海

域或海域水文条件较复杂等状况潮流数值模拟。

C.2 网格

C. 2.1 网格剖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C.2. 1. 1 网格大小应有足够的空间分辨率，并考虑海洋水质环境等评价内容的预测

需求。

C. 2. 1. 2 网格结点水深应反映水下地形特征和工程前后水深变化。

C.2. 1. 3 固边界应有利于概化和反映岸线边界、岛屿边界和工程方案。

C. 2.2 垂向分层应依据潮混合特性、水深确定。

C.3 数值模拟方法

C.3.1 兰维潮流数值模拟的基本资料除应满足第B. 3.1 条的要求外，尚应包括不同水

层的流速、流向资料。

C.3.2 基本方程应满足下列要求:

连续方程

ðu ðv ðw 
+一一+一一 =υ ðx ðy ðz 

(C.3.2-1) 

x 向动量方程

ðu ðu ðu ðu 
一一 +u---+v---+w 一­
ðt ðx ðy ðz 

(C. 3. 2-2) 

=-t去+￡(Nz 去) +言(Ny 去) +去(Nz ~~) +庐
y 向动量方程

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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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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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向动量方程

δw ðw ðw ðw 
一一 +u 一一 +v 一一 +w 一­
ðt ðx ðy ðz 

=-i些+立(N 些) +立(NR些) +主(NE些) _g (C. 3.24) 
p Oz ax Z Ozay y ay az z 。z

式中 t一一一时间 (s) ; 

g一一重力加速度(m!S2) ; 

p一一海水密度(kg/旷) ; 

劣、y 、z一一原点置于某一基面 ，z 轴垂直向上的右手直角坐标系坐标;

u、u 、w一一空间流速矢量 V沿 x"y"z 轴的速度分量(m!s);

p-一一水压力 (kg/m2 ) ; 

Nx 、 Ny 、 Nz 一一分别为潮流沿 x 、y 、z 向的紊动粘'性系数(m2/s) ; 

f-一一科氏参量。

C.3.3 计算模式可采用垂向坐标变换法、流速分解法、分层二维法、过程分裂法、边值模

型法、破开算子法、谱方法或解析法计算。

C.3.4 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1)初始条件:

t( 元 ， y ， t)lt=o = to( 元 ， y)

u( 元 ， y ， z ， t) It =0 = UO ( 元 ， y ， z)

v ( x , y , z , t) I t = 0 = Uo ( 元 ， y ， z)

w(x ,y ,z ,t) It =0 =切。 (x ， y ， z)

(C.3.4-1) 

(C. 3.4-2) 

(C. 3. 4-3) 

(C. 3.4-4) 

式中 to 、 Uo 、町、WO一一分别为 t"u 、u 、w 初始条件下的已知值。

(2) 固边界条件取法向流速为零;

(3)水边界条件用实测潮位或分层流速过程按下列公式控制:

t( 元，y ， t)lr= t*( 劣 ， y ， t) (C.3.4-5) 

或

u( 元 ， y ， z ， t) Ir = u* ( 元 ， y ， z ， t) v( 元 ， y ， z ， t) Ir = v* ( 元 ， y ， z ， t) (C. 3.4而)

式中 5一一相对于某一基面的潮位;

r 一一一水面边界;
f 一-t 的已知值;

旷、扩一--u"v 的已知值。

(4) 水面边界条件按下列公式确定:

nunu --= u-zu-z n
d
τ
d
n
d
τ

。

(C. 3.4-7) 

(C.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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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维潮流数值模拟方法

w 豆豆 +u 豆豆 +v 坐
ðt ðx ðy 

(5) 床面边界条件按下列公式确定:

δu 'T" 

ðz ρNz 

旦旦 -五
。z pNz 

ðh ðh 
w = - u 一一 -v 一一

ðx δy 

式中 u~v 、w一一空间流速矢量手沿 x ，y ，z 轴的速度分量(m!s);
Nz 一一潮流沿 z 向的紊动粘性系数(m2/s) ; 

p一-海水密度(kg/m3 );

毛、骂一一分别为底部切应力于沿 x~y 向的分量;

h 一一相对于某一基面的水深。

C.3.5 基本参数可满足下列要求:

(1 )Nx ~Ny 采用试验或经验公式确定，取 50 - 500m3/s; 

(2)Nz 采用试验或经验公式确定;
(3) 么毛、写按下列公式确定:

T = ph (il + 1?) 

'T" = Pfb fü气污

耳 =ph fü气7EL
式中 7、 z 、骂一一分别为底部切应力及其沿 x~y 方向上的分量;

p一一-海水密度(kg/m3 ) ; 

J"一一底摩擦系数;

u、豆一一分别为 u~v 的垂线平均值。

(4)底摩擦系数按下列公式确定:

式中 h一一底摩擦系数;

c一一曼宁系数;

5一一潮位(m) ; 

g一一重力加速度(m2/s) ; 

n一一摩阻;

h一一-平均水深(m) 。

λ =g/c2 

C =f(h+5) 士

(C.3:4-9) 

(C. 3.4-1O) 

(C.3.4-11) 

(C.3.4-12) 

(C. 3. 5-1) 

(C.3.5-2) 

(C. 3.5-3) 

(C.3.5 -4) 

(C.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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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验证计算及精度控制

C.4.1 验证计算应包拮下列内容:

(1)潮位过程线;

(2) 分层流速、流向过程线;

(3)垂线平均流速、流向过程线;

C.4.2 潮位、分层流速、流向的验证计算精度应满足第B. 4 节的规定。

C.5 计算成果

C.5.1 计算成果应给出项目建设前后的潮位、潮差、分层流速和流向、垂向平均流速和

流向等模拟结果，并附以相应图表。

C.5.2 计算成果应分析和给出项目实施后的流速、流向的垂向变化，并附以相应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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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河流水流、污染物扩散计算方法

D.l 一般规定

D. 1. 1 计算域应覆盖水环境评价范围，并应保证计算域开边界处的水文要素不受域内

工程方案的影响，开边界宜选在流场比较均匀的断面。

D. 1. 2 采用数值模拟计算时，网格剖分应有足够的空间分辨率，网格结点水深应能反映

水下地形特征和工程前后水深变化，应有利于概化和反映岸线边界、工程方案的固边界。

D.2 河流水流流场的计算

D.2.1 河流水流流场的计算空间维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D.2. 1. 1 流场计算模式空间维数应依据评价水域的流态、水体功能进行选择，计算中

可按表 D.2.1-1 选择。

计算模式空间维数选择

计算水域

宽深比小于 100 的顺直河段

有限弯曲河段或宽深比大于等于 1∞的河段

D. 2. 1. 2 河流水流流态应按表 D. 2.1-2 进行判定。

空间维数

一维

平面二维

表 D.2.1-1

判定条件

丰水季节或上游有泄流;感潮河段

顺直河段平水期、枯水期

河流水流流态判定

判定条件

上下游边界恒定

表 D.2.1-2

流态

恒定流

D. 2. 1. 3 计算方法应依据评价水域的流态、计算空间维数按表 D. 2.1-3 选择。

计算方法选择 表 D. 2.1-3 

计算水域

宽深比小于 100 的顺直河段

有限弯曲河段或宽深比大于等于 1∞的河段

上游有泄流、感潮河段且宽深比大于等于 1∞的河段

计算方法

采用一维解析模式计算或一维数值模拟方法计算

采用二维解析模式计算或二维数值模拟方法计算

采用二维数值模拟方法计算

D.2.2 基本资料应满足模式的边界条件和模型验证的需要，应包括开边界端点的水位

数据，计算域内工程附近不得少于 1 个站的水位数据， 1 -3 个断面流量或断面流速、流向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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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河流水流计算模式与水质扩散计算解析模式

D.3.1 河流水流计算模式可按下列规定选用。

D.3. 1. 1 恒定均匀流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U 一一断面平均流速(mls) ; 

C 一一谢才系数;

R一一水力半径(m) ; 

S。一一水面坡降域底坡;

Q一一流量(m3/s);

U = C JRSo 

Q = U • A 

A 一一计算过水断面面积(m2 ) 。

D.3. 1. 2 恒定渐变流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z 一一水位(m) ; 

U 一一流速(mls);

dz + d( 旦，+ dι + dh , = 0 
飞 2g/

h广-一沿程摩阻损失(m) ; 

h 一一局部损失(m) ; 

g 一一重力加速度( mls2) 。

D.3. 1. 3 非棱体形河道不恒定流可按下式计算。

(0.3.1-1) 

(0.3.1-2 ) 

(0.3.1-3) 

坐+豆豆 = q (0.3.1-4) 
ðt ðx 

豆豆 +2 ♀豆豆+ (μ- 豆B) 笠 = gSf乓坐 I +g(ua-u) (0.3.1-5) 
A ðx A L. 'ðx u J A L. ðx I z U' q 

式中 q 一一单位河长侧向人流(m3/s) ，人流为正，出流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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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一过水断面面积(m2 ) ; 

t 一一时间 (s) ; 

Q 一一流量(m3/s) ; 

g 一一重力加速度(mls2 ) ; 

SI 一一沿程摩阻坡度;

去 Iz 一相应于某一高程 Z 断面沿程变化;
B一一河宽(m) ; 

Z一一河底高程(m) ; 

uq 一一侧向人流流速沿主流方向上的分量(mls);

U 一一断面平均流速(m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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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3. 1. 4 棱柱形河道非恒定流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ðh ðh ðh 
+u 一一+ .Q"-一一 u 

ðt ðx ~ ð兀

ðu ðu ðu 
+P~ +g一= g<So - s,) ðt ðx ~ ðx υJ 

式中 h 一一水深(m) ; 

g 一一重力加速度(m2/s) ; 

s。一河底坡度，取 So =经;
dX 

Z。一一河道底高程(m) ; 

SI 一一沿程摩阻坡度;

U 一一断面流速(m!s)o

D.3.2 水质扩散计算解析模式可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1)持久性污染物、充分混合段河流完全混合模式:

(0.3.1 -6) 

(0.3.1-7) 

C=(CpQp+ChQh)/(Qp+Qh) (0.3.2-1) 

(2) 持久性污染物、平直河流混合过程段二维稳态混合模式:

岸边排放

r~.._1 卫乙\ , ~.._ r _1!:. (2B -y) ~ 11 (X ,y)=Ch+ 乙二p ~expl - A:~ 1 +expl ~'-:-:6 J/ I} (0.3.2-2) 
J/ ~h'HJ1rM万豆1 ~"'r\ 4M卢 rL 4Myx J 1 

非岸边排放

r ~_._I 卫白 u(2α +y) ~l 
巾，y)=ch+1工-lexpl-hexp|-| 2H .fr而万;-l ~"'r \ 4Myx J . ~--r L 4M产 l 

p[ _1!:. (2B干 -y) ~]}
4A 元|

式中 C一一完全混合后的水质浓度(mglL) ; 
Cp一一污染物排放浓度(mglL) ; 

Qp 污水排放量(m3/s) ; 

Ch一一上游来水污染物浓度(mglL) ; 

Qh一一上游来水流量(m3/s) ; 

x一一排放点沿河流方向距离(m) ; 

y一一横向坐标(m) ; 

C( 劣 ， y) 一一(元 ， y)处的污染物浓度(mglL) ; 
H一一水深(m) ; 

U一一流速(m!s) ; 

作一一圆周率;

B一一河宽(m) ; 

α一一排放点距岸边距离(m) ; 

(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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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横向扩散系数(m2/s) ，宜采用泰勒( Taylor) 法计算。

(3) 持久性污染物、弯曲河流混合过程稳态混合累积流量模式:

岸边排放

I -l \ (2Qh - q) 2 11 巾， q) =ch + 一圭'-P ~叫I~l +expl 一 1 ~ 
~τTllfqz l14MJfl4llfqx l j 

非岸边排放

r~.._1 二!LJ , ~.._r _ i 2aHu +q) ~l C( 元 ， q) =Ch +--:-芒主二lexpl |+exp|- | 
2而kizl14Mqdl4M产 l

+ exor _ i2Qh -2αHu -q) ~11 
I l4Mqxl j 

式中 C(X ， q) 一一累积流量坐标系下(坷 ， q) 处污染物浓度(mg/L) ; 

元一一排放点沿河流方向距离(m) ; 

q一一累积流量( q = Huy ,m3 
/ s) ; 

Ch一一上游来水污染物浓度(mg/L) ; 

Qh一一上游来水流量(m3/s) ; 

Cp一一污染物排放浓度(mg/L) ; 

Qp一一污水排放量(m3/s) ; 

H一一水深(m) ; 

U一一流速(m/s) ; 

y一一横向坐标(m) ; 

τ一一圆周率;

α一一-排放点距岸边距离(m) ; 

Mq 一一累积流量坐标系下的横向混合系数( Mq = H2 uM y ) ; 

My一一横向扩散系数( m2/s) 。

(4) 一维非恒定方程数值模式，上下边界输入强制水位:

微分方程

。z 1 ðQh 
一牛一.一一 H

ðt B ðx 

ðQh 呵。Qh . n ðz 2 ðF I Qh I Qh 
at EEU3J E Fgji=ujJ-g-EF 

式中 B一一河道宽度(m) ; 

z一一水位(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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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一一一时间( s) ; 

x一一沿河流方向距离(m) ; 

也一一流量(m3/s) ; 

U一一流速(m/s) ; 

F一一过水断面面积(m2 ) ; 

(D.3.2-4) 

(D.3.2-5) 

(D.3.2-6) 

(D. 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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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一一重力加速度(m/s2 ) ; 

Cz 一一谢才系数。
(5) 一维动态混合数值模式:

微分方程

。C ðc 1 ð I TH" ðc \ 
一 +u 一=一~I FM, v~l +5 
ðt ðx F ðt\ ι ðx} 

cpQp 

SJJ)={ 

式中 C一一污染物浓度(mg/L) ; 

t一一时间( s) ; 

μ一一流速(m即/s

x一一一一+沿河流方I向司距离;

F一一过水断面面积(m2 ) ; 

Ml 一一断面纵向混合系数(m2/s) ; 

5p 一一污染物源强(mg/L. s) ; 

cp一一污染物排放浓度(mg/L) ; 

Qp一一污水排放量(m3/s) ; 

B一一河道宽度(m) ; 

åx一-x 方向的步长或相邻两断面距离(m) ; 

z一一某点平均水面上的水位(m) ; 

h一一某点平均水面到水底的深度(m) 。

公式参数符号含义见表 D.3.2 。

公式参数符号含义

序号 符 号 含 义

l A 样方流失量

2 a 排放口到岸边的距离

3 B 河流宽度

4 b 河流主槽宽度

排放口

非排放口

5 C 污染物浓度，垂向平均浓度，断面平均浓度或湖(库)平均浓度

6 C 污染物多次监测的平均浓度

7 ι 断面 A 或 r= 口时的污染物平均浓度

8 CaP 排放废水中的酸度

9 CB 断面 B 的污染物平均浓度

10 Cb 河流或湖(库)中的碱度

11 CbP 排放废水中的碱度

(D.3.2-8) 

表 D.3.2

单 位

kgl(m2 
• a) 

(一场雨时为 kglm2 )

m 

m 

m 

mglL 

mglL 

mglL 

mgN/L 

mglL 

mgN/L 

mg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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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3.2

序号 符 号 含 义 单 位

12 CE 分层湖(库)上层的平均浓度 mglL 

13 CH 分层湖(库)下层的平均浓度 mglL 

14 Ch 河流上游污染物浓度或湖(库)、海中污染物现状浓度 mglL 

15 C[J (I ，j) 点的污染物浓度或污染物 I在预测点(可监测点 )j 的浓度 mglL 

16 ι 流失物中污染物的含量 glg 

17 C[ 狭长湖出口污染物的含量 mglL 

18 CM 分层湖(库)非成层期污染物平均浓度 mglL 

19 Cmax 污染物多次监测的最大浓度 mglL 

20 CN 稀释倍数为N时计算断面(}昆合过程范围内)的污染物平均浓度 mglL 

21 c; 水的比热 JI (kg • "C) 

22 Cp 污染物排放浓度 mglL 

23 CpE 向分层湖上层排放的污染物浓度 mglL 

24 CpH 向分层湖上层排放的污染物浓度 mglL 

25 C, 污染物弧面平均浓度 mglL 

26 C" 径流中的悬浮物浓度 mglL 

27 C" 径流中其他污染物浓度 mglL 

28 C,. R 点的污染物已知浓度 mglL 

29 C，ι 水质参数 i 的地面水水质标准

30 CT 分层湖(库)上、下层棍合后的污染物平均浓度 mglL 

31 C, 植物覆盖因子

32 Cw 分配系数，即水相中污染物量与其总量之比

33 C(元 ， q) (耳 ， q)处污染物垂向平均浓度 mglL 

34 C(x.r) (x ， y) 点污染物向平均浓度 mglL 

35 C, 谢才系数 自)1/2/s

36 Co 计算初始点污染物浓度 mglL 

37 D 亏氧量，即饱和溶解氧浓度与溶解氧浓度的差值 mglL 

38 d 混合深度 m 

39 Dh 河流上游亏氧量或湖、海现状亏氧量 mglL 

40 d 分子扩散系数 m2/s 

41 DO 溶解氧浓度 mglL 

42 DOJ 饱和溶解氧浓度 mglL 

43 DO, 溶解氧的地面水水质标准 mglL 

DO) 、D02
44 

D03 、D04
河流等距离断面 1 ，2 ，3 、4 的溶解氧浓度 mglL 

45 Dp 排放废水中的亏氧量 mg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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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3.2

序号 符 号 含 义 单 位

46 Do 计算初始断面亏氧量 mglL 

47 E 贝赛尔函数的阶数

48 F 过水断面面积 2 m 

49 F 流失区面积 2 m 

50 f 柯氏力系数J=2ωsmφ

51 F, 堆积和表面积 2 m 

52 Fo x=xo 时的河流断面面积 口12 

53 g 重力加速度 m1 s2 

54 H 平均水深 m 

55 h 某点平均水面到水底的深度 m 

56 hmax 平均水面到水底的最大深度 m 

57 H 降雨量 mm 

58 H, 太阳短波辐射 W/m2 

59 I 河流底坡或地面坡度 m1m 

60 z 降雨强度 mmlmin 

61 i( 下标) X方向位置标号或者污染物标号

62 I, J 污染物理 i 在j 点的水质指数

63 130 连续 30min 降雨的最大降雨强度 mmlmin 

64 ISE 污染物排序指标

65 j( 下标) Y方向位置标号或者预测点(监测点)标号

66 JE 第一类 E 阶贝赛尔函数

67 K 综合消减系数 lId 

68 KaJ 碳酸一级平衡常数

69 K, 土壤受侵蚀因子

70 Kh 中间变量

71 Kr, 表面热交换系数 W/(m. 'C) 

72 KJ 耗氧系数 lId 

73 KJ 实验室测定的耗氧系数 lId 

74 K2 复氧系数 lId 

75 K3 沉降系数 lId 

76 混合过程长度 m 

77 (l) 下标或上标 时间序列标号

78 L 坡长因子

79 坡长 m 

80 M 中间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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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3.2

序号 符 号 含 义 单 位

81 M( 下标) X方向边界上的点

82 m 测点数或综合评价的水质参数数量或年降雨次数

83 M, 降雨溶解的面源污染物 kg 

84 Md 污染物溶出量 kg 

85 Ml 断面纵向说合系数 m2/s 

86 Mq 累积流量坐标系下的横向i昆合系数 m2/s 

87 M, 径向1昆合系数 m 2/s 

88 M 因降雨径流流失的悬浮物中挟带的污染物量 kg 

89 M 降雨径流产生的悬物流失量 kg 

90 Mu 混合速度 m/s 

91 M, 纵向混合系数 m2/s 

92 My 横向混合系数 m2/s 

93 N 稀释倍数

94 NE 第二类 E 阶贝赛尔函数

95 N( 下标) Y方向边界上的点

96 n 粗糙系数 -1/3 m • s 

97 P 侵蚀控制因子

98 P 自净利用指数

99 pH 氧离子浓度的负对数

100 pHh 河流上游或湖(库)、海现状的 pH

101 pH,d 地面水水质标准中规定的 pH 值上限

102 pH,u 地面水水质标准中规定的 pH 值上限

103 q 累积流量 m3/s 

104 Q 取水水量 m 3/s 

105 Q 径流量 3 m 

106 。 河流流量或湖水流出量 m3/s 

107 Qp 废水排放量 m 3/s 

108 。pE 排入分层湖上层的废水量 m3/s 

109 。pH 排入分层湖下层的废水量 m3/s 

110 。r 峰值径流量 m 3/s 

111 R 水力半径 m 

112 r 排放中到预测点的距离(即极坐标中的径向坐标) m 

113 TA 、 TB 、T, 湖(库)中 A 、B 、 i 点到排放口的距离 m 

114 R, 降雨侵蚀因子

115 R; 一场雨的降雨侵蚀因子

56 



附录 D 河流水流、污染物扩散计算方法

续表 0.3.2

序号 符 号 含 义 单 位

116 ro 某已知点到排放口的距离(极坐标系) m 

117 S 综合评价指数或标准指数

118 51 坡度因子

119 5p 污染源强 mgl( 或"C)

120 5q 断面平均盐度 %0 

121 T 水温 ℃ 

122 t 时间 s 

123 Td 露点温度 ℃ 

124 T, 平衡水温 ℃ 

125 Th 河流上游水温或湖(库)、海现状水温 ℃ 

126 Tp 废水水量 ℃ 

127 T, 表面水温 ℃ 

128 T(x.r) (耳 ， y) 点水温 ℃ 

129 t 计算初始断面水温 ℃ 

130 t1 成层期天数 d 

131 t2 自成层期到非成层期结束的天数 d 

132 U Z 方向流速(表示河流中断面平均流速) m/s 

133 Um皿 最大断面平均流速(有潮沙时) m/s 

134 V 湖水体积 HI 3 

135 U y 方向的流速 m/s 

136 几 分层湖上层体积 3 m 

137 VH 分层湖下层体积 3 m 

138 X,y ,Z 迪卡尔坐标系

139 x ,y ,z 迪卡尔坐标系的坐标 m 

140 x, 最大亏氧点到计算初始点的距离 m 

141 xo 某已知点到排放口的距离 自1

142 Zι z 点到排放口的距离 m 

143 w 权值

144 W, 水面上 10m 高处的风速 m/s 

145 叹口 湖(库)中现有污染物的排入量 gls 

146 a 中间变量

147 β 中间变量

148 y 稀释比

149 ð.t 时间步长 s 

150 ð.x z 方向的步长或相邻两断面距离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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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D.3.2

序号 符 号 含 义 单 位

151 .1y y 方向的步长 m 

152 E 排放口系数

153 5 中间变量

154 η 中间变量

155 λ 自净能力允许利用率

156 v 动力粘滞性系数 m2/8 

157 5 中间变量

158 1T 圆周率

159 p 水的密度 mglm3 

160 φ 北纬纬度

161 φ ?昆合角度 弧度

162 ψ 径流系数

163 αJ 地球自转角速度 118 

164 f 降雨历时 mm 

D.4 河流水流数值模拟和污染物扩散数值模拟

D.4.1 河流一维水流数值模拟和二维水流数值模拟应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内河航道与

港口水流泥沙模拟技术规程~ ( Jη/T 232)有关规定执行。

D.4.2 河流二维污染物扩散数值模拟可参考附录 B 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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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环境风险识别与预测方法

附录 E 环境风险识别与预测方法

E.O.l 港口码头事故类型和典型诱因见表E. 0.1 。

事故类型

码头船舶火灾、爆炸、泄漏

输液管线泄漏

贮罐火灾、爆炸

库场火灾、爆炸、泄漏

非正常排放

港口码头事故类型和典型诱因 表E. 0.1 

典型诱因

1.受恶劣天气、海况自然因素和航道情况复杂影响，船舶发生搁浅、触礁、沉没、

碰撞等事故引发泄漏风险事故。

2. 船舶发生火灾、船舶结构缺陆，操作失误等导致泄漏风险事故。

3. 码头设施发生故障和操作性事故、导致泊品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泄漏风险

事故

引起阔门泄漏的主要诱因如下:

1.间门的设计和制造工艺存在问题，造成阀门密封不严而导致介质的泄漏，多

为渗漏或小流量连续排放。

2. 密封填料的不严密，造成介质在密封填料处泄漏，这种泄漏一般也表现为渗

漏，流量一般较小。

3. 阀门的阀杆在某个位置被卡死，无法关闭阀门或是阀门关闭不严，从而造成

介质世漏，且流量较大。

4. 流体内含有固体杂质造成阀门关闭不严，从而引起介质泄漏。

5. 其他诱因导致的泄漏事故

引起贮罐火灾、爆炸、泄漏的主要诱因如下:

1.不均匀沉降、腐蚀导致储罐产生裂缝，进而诱发泄漏风险事故。

2. 贮罐运行中如果操作不当，可能诱发满溢泄漏风险事故。

3. 输送过程中因雷击、静电等其他因素诱发泄漏风险事故

引起库场火灾、爆炸、泄漏的主要诱因如下:

1 因静电、雷击诱发的火灾、爆炸风险事故。

2. 储存、运输、装卸、分装等各个环节违章操作诱发的泄漏风险事故。

3. 因货物包装变形、破损导致有毒有害货物泄漏

非正常生产排放储罐底水、贮罐清洗废水、罐区初期雨水、地面和设备冲洗水、

泵体和管线液体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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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本规范用词用语说明

F.O.l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用语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F.O.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有关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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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加单位、

主要起草人、总校人员和管理组人员名单

主编单位: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

主要起草人:罗宪庆(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光玉(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建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毛天宇(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

李 欣(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

姚峰平(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禹全彪(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游立新(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程健敏(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

总校人员名单:胡 明(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李德春(交通运输部水运局)

吴敦龙(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光玉(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

方建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程健敏(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

禹金彪(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董方(人民交通出版社)

管理组人员名单:方建章(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张光玉(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

夏旭东(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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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1 总则

1. 0.1 港口建设项目原则上属于非污染生态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本规范主要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机《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

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交通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和国家现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相

关要求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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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条文中对"环境敏感区"的定义是法定的。
2. 1. 2 "产生有害因素的单元"是指港口可能产生环境不利影响的作业环节或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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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 1. 1 根据目前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本次修订新增加了本条内容。

3.2 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

3.2.1 针对原规范评价等级划分与国家现行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规定不一致，本次修订

明确了评价等级确定的原则。

3.2.3 按照环境单元或环境要素将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生态影响和风险评价均分

为 3 个评价工作等级，与国家现行评价导则保持一致。

港口项目建设建设规模的大小对环境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有一定的关联，考虑到港

口码头装卸货种的性质对可能造成的不利环境影响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评价等级的

划分中，回避了港口、码头建设规模的问题，使评价等级的确定简单化。

海港、河港码头工程大气环境评价等级在本规范中未作具体规定，提出按国家现行评

价导则推荐的估算模式确定，分为 1 级、2 级、3 级三个等级。

国家现行评价导则推荐的估算模式，未对起尘量与风速的关系进行界定，结合港口建

设项目粉尘的扩散特征和规律，提出排放量和风速相关的污染物按多年平均风速计算污

染源强，这一界定是对国家现行导则的补充。

3.2.4 对评价范围的确定仅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使操作者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力求增强

不同区域、不同项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3.3 评价成果文件

3.3.2 港口建设项目具有行业特点，不能完全采用《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和《环
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HJ/T 2. 1-93 "HJ/T 2. 3-93 "HT/J 19-1997 、 HJ2.2-2008、町

2.4-2009)规定的报告书(表)的格式和内容，最近几年由不同评价单位所编制的报告书

(表)的内容和深度差异较大。本条文规定了港口建设项目报告书(表)统一的文本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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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分析

4.1 一般规定

4. 1. 4 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总纲~ ( HJ/T 2. 1-93 )的要求，重新对港口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的工程分析内容进行了规定，补充了清洁生产等内容。

4. 1. 6 结合相关导则，针对改扩建项目和新建项目的不同情况，特别说明了改扩建项目

的要求。

4. 1. 7 本条为本次修订新增内容。

4.2 施工期污染源分析

4.2.1 结合目前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普遍定义将原建设期改为施工期。结合评价等级

的变化将原 A、B 、C 类的工作内容进行调整为 1 级、2 级、3 级工作内容。

4.3 运营期污染源分析

4.3.2 污水排放的源强根据《港口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JTS 149-1-2007) 重新修

订了计算方法。

原规范确定的散货起尘计算方法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研究成果，在新版导则应用

中存在以下问题:①早期的研究方法准确度有限，祸合结果不理想;②早期研究以货物损

失为主要目的，和新导则要求的逐日逐次计算方法很难配套。因此，给出的较为准确的起

尘规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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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5 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5.1 自然环境基本特征调查

5. 1. 1 - 5. 1. 2 强调需根据港口功能和评价等级要求确定调整收集范围和内容。项目相

关区域的地质、地貌、水文及气象资料指当地多年统计资料。

5.2 生态现状调查与评价

5.2.2 本条为本次修订新增内容。

5.2.4 本条为本次修订新增内容。

5.3 水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5.3.1 充分利用历史资料，结合必要的现状调查进行水环境现状评价是我国目前环评工

作普遍遵循的原则;收集的资料的时效性规定为 3 年与有关规定相一致。

5.3.3 海港水质调查断面和站位布设要求是参考《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GB/T 19485-2004) ~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地表水环境~ ( HJ/T 2. 3-93) ，结合开敞式、

有掩护港口水域布置特点制定的。

河港调查断面和站位布设要求是参考《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地表水环境~ (HJ/T 

2.3-93) ，结合河港水域布置特点制定的。

调查时间规定是考虑了海域或河流生态影响特征明显的时期、水质和沉积物的累积

效应特性确定的。

监测因子的确定要求是根据港口项目水环境影响因素，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

则~ ( HJ/T 2. 1-93 , HJ/T 2.3-93 )常规监测因子要求确定的。

现状评价方法与《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HJ/T 2.1-93 、 HJ/T 2. 3-93 )规定方法

一致。

5.3.4 水文动力环境现状调查是港口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因此

水文动力环境现状评价资料需以收集工程可行性研究资料为主。

资料的收集内容是按水动力环境特性和环境影响预测需要规定的。

5.3.5 冲淤环境现状调查是港口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因此冲淤

环境现状评价需尽可能采用相关专题成果，或收集工程可行性研究资料进行评价。

港口项目冲淤环境特性一般是水动力特性的反应结果。

资料的收集内容是按泥沙动力环境特性和沉积物环境影响预测需要规定的。

明确港口建设的冲淤环境条件是水环境评价的主要内容，需在结论中明确规定。

71 



港口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JTS 105-1-2011) 

5.4 大气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5.4.5 项目所在地大气环境特征污染物、当地环境主管部门的要求增加的监测因子视为

特征监测因子。

5.5 声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5.5.4 条文中的环境敏感目标系指评价区内的学校、医院、疗养院、政府办公机构、居民

区及《声环境质量标准} ( GB 3096-2008) 中 L，2 类标准规定区域。

尚未划定港界的新建项目以城市规划部门划定的建筑红线为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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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态影响评价

6.0.1 给出了生态影响评价工作的内容和深度等一般要求。

6.0.2 本条规定了海港项目的生态影响评价基本要求。

6.0.3 本条规定了河港项目的生态影响评价基本要求。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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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环境影响评价

7.1 一般规定

水环境影响评价内容是根据主管部门监督管理的需要、满足制定环境保护对策与措

施和工程设计要求，依据港口施工阶段、营运阶段等各阶段污染要素和非污染要素的特性

确定的。

7.2 水文动力环境影晌评价

7.2.3 预测方法是目前采用和成熟的方法。

7.2.4 建设项目对水文动力环境影响是否可以接受是工程环境可行性结论的重要依据

之一，须明确给出。

7.3 冲淤环境影晌评价

7.3.4 预测方法是目前采用和成熟的方法。

7.3.5 建设项目对冲淤环境影响及其间接对沉积物环境、生态和渔业资源影响是否可以

接受是工程环境可行性结论的重要依据之一，须明确给出。

7.4 水质环境影晌评价

7.4.3 预测方法是目前采用和成熟的方法。

7.4.4 环境影响评价内容是根据港口建设项目各类废水排放对水质环境的影响特点并

兼顾对保护目标的影响提出的。

7.4.5 评价建设项目导致的海域水质环境要素的影响，明确对环境保护目标、环境敏感

目标和周边敏感水域影响，进而建设项目对环境影响程度是否可以接受，是工程环境可行

性结论的重要依据之一，须明确给出。

7.5 沉积物环境影晌评价

7.5.3 港口建设项目对沉积物环境因素主要是大宗散货空气逸散降落和撒漏造成的，因

此预测因子不能过多。

7.5.5 预测方法是目前采用的成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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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8.2 大气环境影晌预测

8.2.2 本规范与新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 HJ2. 2-2008 )要求相

一致。

8.2.10 无组织排放的污染源影响在港口项目中作为很重要的排放源，近年来环评工作

中一再被提及达标排放的问题。根据《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一1996) 和

新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 (HJ 2.2-2008) 的要求，作出本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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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环境风险评价

11.0.3 环境空气风险评价范围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T 169-

2004 )确定。

地表水环境风险评价范围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表水环境} (HJ/T 2.3-

93 )确定。海洋环境风险评价范围根据《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GB/T 

19485-2004) 确定。

11. 0.6 风险概率及风险源强的确定方法很多且存有异议，这里是根据对行业内评价单

位通常采用的可行的方法或指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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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环境保护措施及其经济技术论证

15.1 防治环境影晌的措施

15. 1. 1 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是指导工程设计的主要依据，因此提出的

措施在技术上需成熟、可行。

15.2 经济技术论证

15.2.2 清洁生产水平的论证是本次修订新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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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16. o. 1 -16. O. 2 采用环境损益和经济效益作为评价指标，条文规定了环境损益和经济

效益分析的内容、方法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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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17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7.0.1-17.0.2 结合近五年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要求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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